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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 110 年 6 月 16 日修正公布《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4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會同勞工主管機關每年針對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進

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依據前開規定，教育部與勞動部會同辦理本次調

查。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

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組成建教合作小組（以下簡稱建教合作小組）規劃辦

理本次調查相關工作，勞動部亦共同參與。調查報告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

為本國籍建教生（以下簡稱本國生），第二部分為僑生建教合作專班建教生

（以下簡稱僑生）。 

調查問卷內容仍以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為主體。

11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建教生總人數為 16,518 人，包括本國生

8,800 人、僑生 7,718 人，其中尚未進入建教合作機構訓練之階梯式建教生

1,656 人及部分其他式（三明治式）建教生 60 人，合計 1,716 人不納入調

查，本次應接受調查之建教生人數共 14,802 人，包括本國生 7,084 人、僑

生 7,718 人。 

調查日程自 113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調查方式採線上填答問卷

進行普查，另為利僑生確切了解問卷內容，更將僑生問卷翻譯成其僑居地文

字。 

本次調查問卷內容之「建教生權益保障情形」部分，本國生的問卷，計

有 9 大構面 24 題次，但針對實習式建教生的問卷，減少不適用的 2 個題次，

包括「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

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

治……）」及「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2 個題次；僑生的問卷，以本國生的問卷 9 大構面 24 題次為基礎，再各增

加、減少 1 個題次，包括為了解學校於辦理基礎訓練時幫僑生安排基本華

語文輔導課程情形所增加之「學校辦理基礎訓練時，有安排至少 12 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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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嗎？」1 個題次，及減少僑生不適用之「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1 個題次。 

本次應接受調查之建教生人數共 14,802 人，實際填答及回收問卷計

13,793 份（本國生 6,601 份、僑生 7,192 份），占 93.2%。其中完整填答全部

題次份數為 13,767 份（本國生 6,582 份，僑生 7,185 份），占 93.0%。與 112

年度相較，略有成長（應接受調查之建教生人數共 12,939 人，實際填答及

回收問卷計 12,052 份，占 93.1%。其中完整填答全部題次份數為 12,038 份，

占 93.0%）。 

有效問卷填答結果之資料處理方式，仍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進行統計

及分析說明，並以符合規定比率達 95%以上者，界定其執行情形「甚為良

好」；符合規定比率達 90%以上、未達 95%者，界定其執行情形「良好」；

符合規定比率達 80%以上、未達 90%者，界定其執行情形「普通」；符合規

定比率未達 80%者，界定其執行情形「不佳」。 

本年度調查結果，及在執行與後續處理過程發現以下情形： 

一、本年度調查結果： 

（一）本國生 

1.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對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課程實施構面：有關「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說明會，向你與你的家長說明訓練的內容及你的權

利義務嗎？」、「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

辦理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

業安全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及「學校有

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程，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接

受訓練（實習）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2）輔導訪視構面：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2.建教合作機構對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契約保險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勞

工保險（勞保）嗎？」及「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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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息放假構面：有關「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3）訓練時間構面： 

有關「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

嗎？」、「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

間嗎？」、「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

「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及

「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

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執行情

形均「甚為良好」。 

（4）生活津貼構面： 

A.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

（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及「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有因你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

貼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B.有關「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妳生

活津貼嗎？」，執行情形「良好」。 

（5）性騷擾防治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

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執行情形「良好」。 

（6）差別待遇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

些因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執行情形「甚為良

好」；但仍有少數填答者表示於建教合作機構訓練（實習）

期間曾遭受不利之差別待遇，其中以「階級」因素遭受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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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別待遇最多，其次依序為「思想」及「年齡」因素。 

（7）自主權益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

司的產品嗎？（例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執行

情形「甚為良好」。 

3.建教合作機構各行業類別對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於維護本國生權益事項之

符合規定情形，大多在「良好」以上；但仍有部分行業類別於某

些構面之部分題次執行情形「不佳」，列舉如下： 

（1）Ｃ大類「製造業」-11 中類-紡織業：計有 2 個構面合計 2 個

題次，包括生活津貼構面題次 Q5-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及性騷擾防治

構面題次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擾

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2）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

備安裝業：計有 2 個構面合計 5 個題次，包括訓練時間構面

題次 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Q5-5「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Q5-7「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Q5-

8「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及

性騷擾防治構面題次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

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3）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 中類-專門營造業：計有 1 個構面

合計 1 個題次，為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4）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53 中類-倉儲業：計有 2 個構面合

計 2 個題次，包括契約保險構面題次 Q5-2「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及訓練時間構

面題次 Q5-6「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

鐘的休息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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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僑生 

1.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對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課程實施構面：有關「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說明會，向你說明訓練的內容及你的權利義務嗎？、

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或

職前訓練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衛生、性

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

期程，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接受訓練（實習）嗎？」

及「學校辦理基礎訓練時，有安排至少 12 小時以上的基本

華語文輔導課程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2）輔導訪視構面：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2.建教合作機構對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契約保險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勞

工保險（勞保）嗎？」及「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2）休息放假構面：有關「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及「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妳申請生理

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執行情形均「甚為

良好」。 

（3）訓練時間構面： 

A.有關「你曾經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

間嗎？」、「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

及「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

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B.有關「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執行情形「良好」。 

C.有關「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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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執

行情形「普通」。 

（4）生活津貼構面： 

A.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

（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及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執行情形均

「甚為良好」。 

B.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你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

的生活津貼嗎？」，執行情形「良好」。 

C.有關「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

貼嗎？」，執行情形「普通」。 

（5）性騷擾防治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

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執行情形「良好」。 

（6）差別待遇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些因

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執行情形「良好」；但仍

有少數填答者表示於建教合作機構訓練（實習）期間曾遭受

不利之差別待遇，其中以「語言」因素遭受不利之差別待遇

最多，其次依序為「籍貫」及「種族」因素。 

（7）自主權益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

司的產品嗎？（例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執行

情形「甚為良好」。 

3.建教合作機構各行業類別對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於維護僑生權益事項之符

合規定情形，大多在「良好」以上；但仍有部分行業類別於某些

構面之部分題次執行情形「不佳」，列舉如下： 

（1）Ａ大類「農、林、漁、牧業」-01 中類-農、牧業：計有 1 個

構面合計 1 個題次，為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6-3「你曾經在

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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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Ｃ大類「製造業」-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計有 1 個

構面合計 1 個題次，為生活津貼構面題次 Q6-11-2「妳申請

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 

（3）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

備安裝業：計有 1 個構面合計 1 個題次，為訓練時間構面

題次 Q6-8「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

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 

（4）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

務業：計有 1 個構面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

差別待遇構面題次 Q6-1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

哪些因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 

（三）本國生與僑生之本次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1.有關參與填答率：本國生、僑生參與填答率均為 93.2%。 

2.有關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題次，

本國生 22 題、僑生 18 題；執行情形「良好」之題次，本國生 2

題、僑生 4 題；執行情形「普通」之題次，本國生 0 題、僑生 2

題；本國生及僑生均無執行情形「不佳」之題次。 

3.有關各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 

（1） 本國生除性騷擾防治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未達 95%，執行

情形「良好」外，其餘 8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

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2） 僑生計有 4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未達 95%，包括訓練時

間構面（94.88%，執行情形「良好」）、生活津貼構面（94.60%，

執行情形「良好」）、性騷擾防治構面（91.10%，執行情形

「良好」）及差別待遇構面（94.20%，執行情形「良好」），

其餘 5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執行情形均「甚

為良好」。 

（3） 綜上，本國生符合規定比率達 95%之構面，多於僑生 3 個。 

4.有關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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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下者： 

（1） 本國生無執行情形「普通」之題次。 

（2） 僑生有 2 個題次，包括「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

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

生活津貼嗎？」。 

（3） 綜上，僑生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多於本國生 2 個。 

二、本國生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一）有關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之比率上升 8 個百分點、「良好」之比率下降 4 個百分點、「普通」

之比率下降 4 個百分點。「甚為良好」之比率明顯提升，顯示本

國生填答反映出執行情形有正向提升。 

（二）有關各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與

112 年度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相較，有 7 個構面提升、2 個構面

下降，顯示尚有改善空間。 

（三）有關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本國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

通」以下者（含不佳）：113 年度無執行情形「普通」之題次，

112 年度有 1 個題次，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相較，計減少 1 個題

次，顯示本國生填答反映出符合規定情形有所提升。 

（四）有關參與填答及回收問卷比率：113 年度為 93.2%，112 年度為

91.9%，比率略升。 

三、僑生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一）有關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甚為良好」之比率增

加 23 個百分點、「良好」之比率下降 15 個百分點、「普通」之比

率下降 8 個百分點，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執行情形有正向提升。 

（二）有關各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除自主權益構面之符合規

定比率與 112 年度相同，其餘 8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高於

112 年度，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執行情形有正向提升。 

（三）有關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僑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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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113 年度有 2 個題次，112 年度有 4 個題次，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相較，計減少 2 個題次，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符合規定

情形有所提升。 

（四）2 個年度執行情形｢普通」以下重複出現之題次：計有 2 個題次

重複出現，包括「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

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

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顯示

不同年度之僑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有相同待解決之問題，主管機關

宜就此類問題加強查核及督導落實改善。 

（五）有關參與填答及回收問卷比率：113 年度為 93.2%，112 年度為

94.7%，比率略降。 

四、113 年度「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開放性意見調查結果，有以下發現： 

（一）本國生及僑生之問卷有填寫「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開放性意

見者，共計 1,302 份；其中本國生問卷 858 份，占本國生實際填

答及回收有效問卷 6,601 份之 13.0%，僑生問卷 444 份，占僑生

實際填答及回收有效問卷 7,192 份之 6.2%。 

（二）本國生及僑生所填寫之開放性意見，部分係針對問卷調查之題次

進行質性意見之說明，例如：覺得學校及機構在實施建教生的權

益政策及相關措施方面都感到非常良好、希望未來機構的制度能

夠越來越完善，或建議可以增設更多相關課程；部分係針對工作

環境、個人自我成長之描述提出建議，或對學校、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之師長表示感謝，例如：建議公司改善餐食條件與住宿

環境、期許自己能從實習中獲得更多的知識與技能、或認為實習

過程雖然很辛苦，但學到很多不一樣的社會經驗，遠比課堂學習

更具價值等意見。 

五、本次問卷調查安排隨堂監測人員說明題意（僑生問卷並翻譯成其僑居

地文字，且現場有翻譯人員協助），大幅提升建教生正確理解題意並正

確填答情形。 

本次調查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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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本次調查結果，僑生部分計有 2 個題次之符合規定比率低於 90%

（未符合規定比率介於 11%到 13.5%之間），包括：「你每天在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

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題次，執行情形僅為「普通」，後續宜加強

宣導及查核。 

（二）本國生部分，在「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

津貼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相關

措施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產品嗎？」

等題次，及僑生「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產品嗎？」

題次，執行情形均未達「甚為良好」，由於相關事項均屬建教生權

益保障核心事項範圍，有必要進行後續之追蹤及督導。 

（三）因學校建教合作業務承辦人員異動頻繁，主管機關宜透過每年所辦

理之建教合作申辦說明會或舉辦相關研習，加強對學校及建教合作

機構業務承辦人員之宣導及說明，以增進其對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有

關建教生權益保障之認知與執行能力。 

（四）學校或建教合作機構如有不符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有關建教生權益

保障規定之情事，除依專法之規定處罰外，應加強事前防制與及時

導正，因此主管機關宜加強要求學校落實廠校協調及發揮輔導訪視

之功能，且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相關研

習或進修課程，強化教師知能。 

（五）依據本國生及僑生之填答結果，顯示仍有部分建教生對建教合作機

構是否有為建教生加入團保並不了解，及認為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

是否因團體保險係由建教合作機構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

建教生對此較不關心或不了解？另究竟是建教生確實受到不利之

差別待遇，或係屬其個人主觀認知與感受之判斷？均有必要進一步

釐清確認；建議列入建教考核訪談建教生重點事項。 

（六）鑒於僑生建教生人數目前已超過本國生,且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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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辦理學校對僑生有關權益保障、教學及生活照顧、輔導等各

方面，確實與本國生有所區隔，且所提供之若干措施亦為本國生所

無。所以就相關事項實際辦理情形，宜在辦理建教合作考核時一併

加以瞭解。 

（七）對參與填答率未達 90%之學校，宜請各主管機關瞭解原因並繼續

強化督導，以提升來年參與填答率。 

二、對勞工主管機關之建議：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如規劃高風險行業安全衛

生檢查，應將辦理建教合作機構列為優先抽查對象，亦請中央勞工主

管機關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9 條規定，督導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賡

續配合辦理。 

三、對僑委會之建議： 

（一）因應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且其華語文

理解能力可能普遍較為低落，建議僑委會持續開發更多元之華語文

教學資源，並鼓勵學校納入課程教學使用，以協助僑生提升華語文

能力。 

（二）近年僑生人數增加迅速，建議編製僑生新生手冊供學生參考。 

四、對辦理學校之建議 

（一）學校可妥善運用教育部等研發之輔導資源，對建教生採取更有效之

宣導措施及機制，特別針對建教生相關權益保障之自我認知，以落

實建教合作辦理及維護建教生權益。 

（二）學校應積極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若因產業特性，需安排建教生於早

上接受訓練，應將建教生通勤時間一併納入考量，避免安排於早上

6 點即展開訓練，以使學生有充分休息時間（建議參考《勞動基準

法》第 34 條規定，於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時

間）。 

（三）對本次調查有關建教生權益保障有執行情形不佳或有進一步瞭解

改善必要事項，學校於指派教師前往建教合作機構輔導訪視時，應

特別注意檢視其實際辦理情形，以防患於未然。 

（四）因為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而且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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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可能普遍較為低落，對學校課程安排自然較容易有適應不

良情形。就此，辦理僑生建教合作專班之學校，必須在師資、課程

上做更妥適之安排，建議基礎訓練時，增加華語文的授課時數；亦

可多利用僑委會開發之「全球華文網-學華語向前走」相關教學資

源，以協助僑生提升華語文能力。 

（五）學校宜輔導僑生透過實習累積實務經驗，習得更多知識與技能。 

（六）針對本國生及僑生填答結果，題次「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

辦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同意嗎？」，填答「不知道」團體保險和「沒請過」生理假

之人數比率偏高，請學校加強宣導團體保險相關資訊及生理假請假

規定；另僑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遭受過不利之差別待遇填答

人數及比率偏高，請學校加強向僑生說明不利差別待遇之定義，以

及提醒僑生，如在受訓期間確實受到不利之差別待遇，應立即向學

校反應。 

五、對建教合作機構之建議 

（一）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有執行情形「不佳」之行業類別，應確依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規定，執行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並加強性騷擾防治宣

導。 

（二）針對題次「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妳生活津

貼嗎？」，請建教合作機構列入例行性自我檢核之重點工作，以符

合 110 年修正之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新增之規定。 

（三）因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且其對華語文

之理解可能較為不足，有辦理僑生建教班之建教合作機構，宜留意

僑生與本國生之差異性，妥適安排其職業技能訓練輔導、生活照顧、

餐食條件及住宿環境，尤應協助僑生加強提升華語文能力。 

六、對未來調查建議 

（一）未來調查問卷之設計，宜在本次問卷基礎上，繼續朝簡淺易懂、語

意清晰、避免誤解題意等方向研議修訂。 

（二）僑生問卷翻譯成各國文字時，除更加貼近其特殊背景與語文認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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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外，翻譯初稿可考慮先送請僑委會協助尋覓精通相關國家語文人

士，確認文字使用是否得宜及能否精準掌握其文意，以減少因不了

解或誤解題意致未能真實反映實際情況之情事發生。 

（三）為瞭解僑生目前華語文能力，僑生版問卷基本資料宜增加「你目前

的華語文能力等級？」題項，以利後續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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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緣起 

建教合作係教育部自民國 58 年起所規劃推動之重要教育政策，透

過職業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的合作，使建教生在學期間即有機會至建教

合作機構學習職業技能。該教育政策辦理迄今已逾 50 年，對培育產業

基層人才、促使學生獲得良好行業技術及提升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人力

素質，具有相當貢獻。 

另為配合我國僑務政策發展，並推動技職院校與東南亞地區之國際

合作，協助該地區經濟弱勢之華人子弟來臺就學，自 85 學年度起增辦

僑生建教合作專班（以下簡稱僑生專班），以提升該地區華文教育水準

及凝聚僑胞對國內之向心力，並培育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經濟交流之連結

人才，近年僑生來臺參與建教合作教育人數眾多，本調查自 108 年起亦

將僑生納入。 

依據 102 年 1 月 2 日公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會同勞工主管機關每二年針對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

生權益保障事項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同法又於 110 年 6 月 16

日修正公布，修正為每年針對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

項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據前開規定，教育部與勞動部業於 104

年、106 年、108 年、110 年、111 年及 112 年會同完成 6 次調查，並公

布調查報告。 

本次（第 7 次）調查仍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第 2 項：「前

項調查，必要時得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規定，教育部繼續委

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組成建教合作小組（以下簡稱建教合作小組）規劃

辦理相關調查工作，勞動部亦共同參與。調查結果將依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提供各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作政策及選定

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之參考。 

本次調查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以本國籍建教生（以下簡稱本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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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查對象，第二部分以僑生建教合作專班建教生（以下簡稱僑生）為

調查對象。本次問卷題目仍以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

項為主體進行設計，題目文字繼續朝更簡淺易懂、語意清晰方向編製。

調查方式仍參照 112 年度做法，採線上填答問卷方式實施，逐題呈現問

卷題目，並由建教合作小組指派隨堂監測人員說明題意，協助建教生確

實了解題意再行填答，以減少隨便填答情事發生。另為協助僑生更理解

問卷之內容，問卷內容也同步翻譯成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

及英文等僑居地文字（問卷內容如附件二，包括附件二之一至附件二之

七）。 

 

二、目的 

（一）瞭解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二）瞭解建教合作機構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三）比較建教合作機構各行業類別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四）調查結果提供各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作政策、選定建教合作

機構行業類別及推動建教合作實務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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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教合作現況分析 

建教合作教育係由學校、建教合作機構及學生三方面共同參與。學校除

考量招生需求，及提供國中畢業生多元入學選擇機會與協助弱勢族群學生

繼續進修的教育功能外，尚須因應產業型態及國家政策方向之改變，彈性調

整其辦理類科；建教合作機構則著眼於使學生獲得良好的行業技術，補充職

場人力並培育未來所需之產業人才；學生更應結合在校所學與職業技能訓

練，增廣其視野、提升終身職業技術能力與職業道德素養，同時完成其學業。

因此，除學校招生需求外，「配合國家產業政策」、「產業人力需求」、「學生

選讀專業群科意願」及「職場生產型態」，均密切影響建教合作辦理類科別、

辦理模式、建教生人數、建教合作機構產業型態之變化。茲就本次調查對象

（建教生）所屬 112 學年度之相關事項，統計分析如下： 

一、11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建教生人數統計 

依照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建教合作辦理方式包括輪調式、階梯

式、實習式及其他式（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其申辦過程

一般係由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依據職業技能訓練與課程需求，選擇適當

辦理方式並於前一年度提出申辦計畫。主管機關收件後，於各校實際招

收建教生前，先針對建教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並綜合考量學校與建教合

作機構所具備條件，據以核定各校得辦理當學年度建教合作之方式 

、群科別、班數及人數。但目前臺北市係由各校自行考量學生就業進路

及職業生涯發展的意願及需求，於學生高二或高三時，以抽離成班方式，

提出當年度辦理建教合作之申請。 

實習式係於高三下學期由學校協助徵詢媒合，再由各相關群科班抽

離學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 6 至 8 週職業技能訓練。其他式係由學

校研擬辦理內容，報經主管機關核轉教育部核定，辦理內容並不一致，

按其特色定名，例如三明治式、類階梯式或銜接式。 

11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建教生總人數 16,518 人（如表 1

所示），包括本國生 8,800 人、僑生 7,718 人。與前次 111 學年度相較

（建教生總人數 14,724 人，包括本國生 9,187 人、僑生 5,537 人），建



4 

教生總人數增加 1,794 人（+12.2%），其中本國生減少 387 人（-4.2%），

僑生增加 2,181 人（+39.4%）。 

112 學年度建教合作辦理模式以輪調式 13,027 人最多，占該學年度

建教生總人數 78.9%，與 111 學年度輪調式 11,445 人相較（占該學年度

建教生總人數 77.7%），增加 1,582 人（+13.8%）。 

表 1 11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建教生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辦理方式 
 

主管機關 
輪調式 階梯式 實習式 其他式 合計 

教育部 5,603 1,056 559 139 7,357 
臺北市政府 156 - - 272 428 
新北市政府 2,862 335 5 - 3,202 
桃園市政府 1,463 41 - - 1,504 
臺中市政府 1,785 449 67 173 2,474 
高雄市政府 1,158 395 - - 1,553 

各辦理方式人數小計 13,027 2,276 631 584 16,518 

總計 16,518（含僑生 7,718） 
說明： 
1.資料來源：依據 113 年 3 月 30 日各校登錄於建教合作資訊網資料統計 
（教育部國教署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s://cetw.me.k12ea.gov.tw/ 
臺北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s://cetpc.me.ntnu.edu.tw/ 
新北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s://centpc.me.ntnu.edu.tw/ 
桃園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cetyc.me.ntnu.edu.tw/ 
臺中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s://cetcc.me.ntnu.edu.tw/ 
高雄市建教合作資訊網 https://web.sanhsin.edu.tw/office/io/sanhsin/） 

2.實習式建教生係於高三下學期由學校徵詢媒合，再由各相關群科班抽離學生進入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 6 至 8 週職業技能訓練。 

3.其他式含三明治式、類階梯式及銜接式： 
（1）三明治式：學生於二年級全學年或於二年級下學期至三年級上學期在建教

合作機構接受一年之職業技能訓練。 
（2）銜接式：學生於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為期一學期之職業技能訓練。 
（3）類階梯式：專業群科學生於二年級時參加建教班，於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

構接受一年之職業技能訓練。 
 
  

https://centpc/
http://cetyc/
https://ce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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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 學年度建教合作辦理科別及建教生人數統計 

早期辦理建教合作之行業，主要以製造業為主。但各校辦理建教合

作之科別，尚須考量「產業就業需求」、「學生選讀職業類科意願」及「職

場生產型態」等因素，因此近年來，皆以服務業為主要申辦之行業類別。

以目前建教合作申辦方式觀之，建教合作機構透過與學校合作，共同安

排提供與學生在校就讀科別相關之職業技能訓練機會，希望藉此連結建

教合作機構生產型態與技能項目，並符合學生就讀類科之學習內涵。統

計 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建教合作辦理科別之學生就讀人數，就讀人數

較多之三個科別依序為餐飲管理科（含餐飲技術科）5,091 人、資訊科

（含微電腦修護科）3,503 人、烘焙科（含烘焙食品科）1,297 人，合計

共 9,891 人，占當學年度建教生總人數 16,518 人之 59.9%。112 學年度

與 111 學年度相較（就讀人數較多之三個科別依序為餐飲管理科（含餐

飲技術科）6,140 人、資訊科 2,543 人、美容科 1,109 人，共 9,792 人），

就讀人數較多之餐飲管理科（含餐飲技術科）及資訊科（含微電腦修護

科）排序皆相同。另烘焙科（含烘焙食品科）於 111 學年度排序 9，因

112 學年學校選辦烘焙科（含烘焙食品科）學校數增加，故 112 學年度

則提升至排序 3，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輪調式、階梯式、實習式及其他式）建教合作辦理

科/群別合作機構數及建教生人數統計表 
 單位：家、人 

   年級別 
 

科/群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機 
構 
數 
合 
計 

(扣除

重複) 

學 
生 
數 
合 
計 

學

生

數

合

計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1  餐飲管理科含 
(含餐飲技術科) 302 1,495 2 405 1,885 1 436 1,711 1 784 5,091 1 

2  資訊科 
(含微電腦修護科) 82 1,736 1 73 1,123 2 58 644 2 116 3,503 2 

3  烘焙科 
(含烘焙食品科) 91 1,048 3 28 249 4 - - - 103 1,297 3 

4  美容科 
(含美髮技術科) 144 319 6 137 341 3 164 344 3 353 1,0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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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別 
 

科/群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機 
構 
數 
合 
計 

(扣除

重複) 

學 
生 
數 
合 
計 

學

生

數

合

計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5  汽車科 
(含汽車修護科) 17 332 5 11 229 5 91 287 5 101 848 5 

6  機械科 
(含機械加工科) 10 292 7 - 177 7 86 305 4 93 774 6 

7  電機科 
(含電機修護科) 10 194 9 8 200 6 42 277 6 46 671 7 

8  觀光事業科含 
(含觀光事務科) 16 82 16 31 167 8 45 187 7 64 436 8 

9  資料處理科 32 350 4 5 62 12 5 12 22 37 424 9 

10  電子科 8 126 11 12 127 9 16 165 8 21 418 10 

11  時尚造型科 36 100 12 37 100 10 48 97 11 106 297 11 

12  食品加工科 41 258 8 - - - - - - 41 258 12 

13  商業經營科 15 131 10 13 45 14 13 45 13 29 221 13 

14  農場經營科 6 87 14 3 88 11 - - - 7 175 14 

15  電機與電子群 - - - - - - 16 159 9 16 159 15 

16  機電科 5 35 18 5 46 13 11 74 12 12 155 16 

17  機械群 - - - - - - 43 143 10 43 143 17 

18  電子商務科 10 86 15 4 24 18 6 12 22 16 122 18 

19  照顧服務科 3 59 17 10 32 16 - 15 18 13 106 19 

20  冷凍空調技術科 - 35 18 - 35 15 14 31 15 14 101 20 

21  水電技術科 4 100 12 - - - - - - 4 100 21 

22  模具科 - 35 18 - 31 17 5 33 14 5 99 22 

23  紡織科 - - - - - - 6 23 16 6 23 23 

24  電腦機械製圖科 
(含電腦繪圖科) - - - - - - 10 21 17 10 21 24 

25  動力機械群 - - - - - - 7 15 18 7 15 25 

26  建築科 - - - - - - 7 14 20 7 14 26 

27  多媒體技術科 - - - - - - 3 13 21 3 13 27 

28  流通管理科 - - - 3 10 19 - - - 3 10 28 

29  染整科 - - - - - - 5 7 24 5 7 29 

30  製圖科 - - - - - - 3 5 25 3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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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別 
 

科/群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機 
構 
數 
合 
計 

(扣除

重複) 

學 
生 
數 
合 
計 

學

生

數

合

計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機 
構 
數 

學 
生 
數 

學

生

數

排

序 

31  化工科 - - - - - - 1 4 26 1 4 31 

32  表演藝術科 - - - - - - 1 4 26 1 4 31 

合計 
832
家 

6,900
人 

 
785
家 

4,971
人 

 
1,142
家 

4,647
人 

 
2,070
家 

16,518
人 

 

說明： 
1.資料來源：依據 113 年 3 月 30 日各校登錄於建教合作資訊網資料統計。 
2.階梯式一、二年級學生因尚未進廠，故相關已評估合格之建教合作機構，不納入

該年級統計。 
3.機械群、動力機械群及電機與電子群為實習式建教合作，三年級時以抽離成班方

式進入建教合作機構。 
4.部分其他式（三明治式）建教生在二年級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訓練者，納入調

查。另一年級者，雖具建教生身分，但因尚未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訓練，對建

教生權益保障事項尚缺乏親身體驗，又三年級者，已於前一年度完成調查，故不

予納入調查。 

三、112 學年度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家數及建教生人數統計 

112 學年度參與辦理的建教合作機構，類別包括「工業類科」及「家

商服務類科」，行業別包括農林漁牧業、製造業、營建工程業、批發及

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多媒體技

術科、資料處理科）、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其他服務業（包括美髮及

美容美體業）及居住型照顧服務業等。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

類，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建教生合計參與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

「家數」最多者為 I 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6 中類-餐飲業 784 家，其

次依序為 S 大類「其他服務業」-962 小類-美髮及美容美體業 459 家、

C 大類「製造業」-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99 家、Ｃ大類「製造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166 家；「家數」最少者為Ｃ大類「製造業」- 

18 中類-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及Ｒ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均各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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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建教生參與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家數及

建教生人數，詳如表 3。 

表 3 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建教生參與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家數及建教生人

數統計表 
單位：家、百分比、人 

 

類

別 
行業別 科別 

機構數 學生數  
家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工

業

類

科 

A 大類「農、

林、漁、牧業」

-01 中類-農、

牧業 

農場經營科 7 0.3% 175 1.0% 

Ｃ大類「製造

業」- 18 中類

-化學材料及

肥料製造業 

化工科 1 0.1% 4 0.1% 

Ｃ大類「製造

業」-08 中類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食品加工科 41 
144 7.0% 

258 
1,555 9.4% 

烘焙科 
(含烘焙食品科) 

103 1,297 

Ｃ大類「製造

業」-11 中類-
紡織業 

染整科 5 
11 0.5% 

7 
30 0.2% 

紡織科 6 23 

Ｃ大類「製造

業」-24 中類

-基本金屬製

造業 

模具科 5 

166 8.0% 

99 

1,197 7.2% 

機械科 
(含機械加工科) 

93 774 

機械群 43 143 
機電科 12 155 

電腦機械製圖科

(含電腦繪圖科) 
10 21 

製圖科 3 5 

Ｃ大類「製造

業」-26 中類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資訊科 
(含微電腦修護科) 

116 

199 9.6% 

3,503 

4,751 28.7% 
電子科 21 418 
電機科 

(含電機修護科) 46 671 

電機與電子群 16 159 
Ｃ大類「製造

業」-30 中類

汽車科 
(含汽車修護科) 

101 108 5.2% 848 86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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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行業別 科別 

機構數 學生數  
家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動力機械群 7 15 

Ｆ大類 「營

建工程業」-
433 小類  - 
機電、管道及

其他建築設

備安裝業 

水電技術科 4 

18 0.9% 

100 

201 1.2% 

冷凍空調技術科 14 101 

Ｆ大類「營建

工程業」-43
中類-專門營

造業 

建築科 7 0.3% 14 0.1% 

家

商

服

務

類

科 

Ｇ大類「批發

及零售業」

47-48 中類 -
零售業 

商業經營科 29 
45 2.2% 

221 
343 2.1% 

電子商務科 16 122 

Ｈ大類「運輸

及倉儲業」-
53 中類-倉儲

業 

流通管理科 3 0.1% 10 0.1% 

Ｉ大類「住宿

及餐飲業」-
55 中類-住宿

業 

觀光事業科 
(含觀光事務科) 

64 3.1% 436 2.6% 

Ｉ大類「住宿

及餐飲業」-
56 中類-餐飲

業 

餐飲管理科 
(含餐飲技術科) 

784 37.9% 5,091 30.8% 

Ｊ 大 類  - 
「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
59 中類 - 影
片服務、聲音

錄製及音樂

出版業 

多媒體技術科 3 0.1% 13 0.1% 

Ｊ大類 「資

訊及通訊傳

播業」-63 中

類  - 資料處

資料處理科 37 1.8% 4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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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行業別 科別 

機構數 學生數  
家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理及資訊供

應服務業 
Ｒ大類「藝

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

及藝術表演

業 

表演藝術科 1 0.1% 4 0.1% 

Ｓ大類「其他

服務業」-962
小類-美髮及

美容美體業 

美容科 
(含美髮技術科) 

353 
459 22.2% 

1,004 
1,301 7.9% 

時尚造型科 106 297 

Ｑ大類「居住

型照顧服務

業」-871 小類

-居住型護理

照顧服務業 

照顧服務科 13 0.6% 106 0.6% 

合計 2,070 100.0% 16,518 100.0% 
說明： 
1.資料來源：依據 113 年 3 月 30 日各校登錄於建教合作資訊網資料統計。 
2.行業別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9 年 12 月 17 日發布行業統計分類第 11 次修
訂資料。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6641&ctNode=1309&mp=4 

3.機構數為當學年度之建教合作機構家數合計。 
4.學生數為 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在學之建教生人數合計。 
5.機械群、動力機械群及電機與電子群為實習式建教合作，以抽離成班方式進入建
教合作機構。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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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實施 

一、調查架構 

本次調查係針對建教生採線上填答問卷方式實施，目的是要瞭解學

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情形，因此必須建立建教

生之背景變項資料，就問卷內容各構面之題次填答結果，以次數分配及

百分比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再彙整及歸納相關結論，及提出後續處理

之建議。 

二、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對象為全國112學年度在學之建教生，但尚未進入建教合

作機構訓練之階梯式建教生1,656人及部分其他式（三明治式）建教生60

人，合計1,716人，均不納入調查對象，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階梯式建教生僅三年級生已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訓練者，納入

調查；其餘一、二年級者，雖具建教生身分，但因尚未進入建教

合作機構接受訓練，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尚缺乏親身體驗，如

列入問卷調查對象，恐其無法具體填答。 

（二）部分其他式（三明治式）建教生在二年級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

訓練者，納入調查；另一年級者，雖具建教生身分，但因尚未進

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訓練，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尚缺乏親身體

驗，又三年級者，已於前一年度完成調查。 

依據 113 年 3 月 30 日各校登錄於建教合作資訊網之資料，112 學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建教生總人數為 16,518 人，包括本國生

8,800 人、僑生 7,718 人，不計上述不納入調查對象之人數，本次應接受

調查之建教生人數共 14,802 人，其中本國生 7,084 人，僑生 7,718 人。 

三、問卷編製 

本次問卷題目仍以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為

主體進行設計，題目文字則繼續朝更簡淺易懂、語意清晰方向修正，並

於參考專家學者意見後，完成問卷初稿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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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復於 113 年 1 月 29 日召開學者專家會議，

邀請勞動部代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代表、學校代表及法學專家共同

研商，就建教生填答時可能發生之狀況修正題次文字，將語句不順及容

易引起建教生誤解的題目加以修改，並儘量使用建教生較易理解的文字，

以提升問卷調查結果之信度與效度（本國生問卷內容如附件一、附件三）。

又為提升僑生對問卷內容之理解，同時也將問卷內容翻譯成僑生之僑居

地文字（僑生問卷內容如附件二，包括附件二之一至附件二之七）。 

四、問卷內容 

  本次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建教生權益保障情形」及

「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三部分，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包括建教生就讀學校、科別、年級、性別、出

生年月日、參與的建教合作模式、最近一次參與的建教合作機構

名稱；僑生的問卷部分，因僑生所參與的建教合作模式均為輪調

式，故無參與的建教合作模式之調查欄位，另為了解僑生之僑居

地，故增加僑居地之調查欄位。 

（二）建教生權益保障情形 

「建教生權益保障情形」計有 9 大構面 24 題次，由建教生對

在校求學期間及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過程中，填答

有關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實際執行狀況，以瞭解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事項執行情形，問卷題目內容主要涵蓋以下構面： 

1. 學校有關權益構面 

（1）課程實施構面：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

接受訓練（實習）情形。（Q1~Q3，計 3 題）參見附件一第

1、2、3 題。 

（2）輔導訪視構面：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

教生情形。（Q4，計 1 題）參見附件一第 4 題。 

2. 建教合作機構有關權益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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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約保險構面：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

險情形。（Q5-1、Q5-2，計 2 題）參見附件一第 5-(1)、5-

(2)題。 

（2）休息放假構面：建教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

（Q5-10、Q5-11、Q5-12-1，計 3 題）參見附件一第 5-(10)、

5-(11)、5-(12-1)題。 

（3）訓練時間構面：建教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

（Q5-3、Q5-4、Q5-5、Q5-6、Q5-7、Q5-8、Q5-9，計 7 題）

參見附件一第 5-(3)、5-(4)、5-(5)、5-(6)、5-(7)、5-(8)、5-

(9)。 

（4）生活津貼構面：建教合作機構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Q5-

12-2、Q5-15、Q5-16、Q5-17、Q5-19，計有 5 題）參見附

件一第 5-(12-2)、5-(15)、5-(16)、5-(17)、5-(19)題。 

（5）性騷擾防治構面：建教合作機構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

情形。（Q5-14，計 1 題）參見附件一第 5-(14)題。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

是否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Q5-13，計 1 題）參見附

件一第 5-(13)題。 

（7）自主權益構面：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是否強迫建教生購

買或推銷產品情形。（Q5-18，計 1 題）參見附件一第 5-(18)

題。 

3. 另考量實習式建教合作模式以維持原學制班別教學科目與學分

數為實施原則，且實習式建教生均已年滿 16 歲，爰以上開本國

生問卷 9 大構面 24 題次為基礎，減少其中課程實施構面題次

Q2「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

或職前訓練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衛生、性

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及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4「你

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另製一份專供實習式建教生填答之問卷，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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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僑生問卷部分，亦以本國生問卷 9 大構面 24 題次為基礎，但

進行以下微調： 

（1）增加 1 題次：為了解學校對於僑生安排華語文輔導課程情

形，爰於課程實施構面增加題次 Q5「學校辦理基礎訓練

時，有安排至少12小時以上的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嗎？」

（參見附件二之一第 5 題）。 

（2）減少 1 題次：考量僑生來臺均已年滿 16 歲，爰減少訓練

時間構面題次 Q5-4「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

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3）因應上開增加及減少各 1 題次，同步調整僑生問卷題次之

編碼（參見附件二之一）。 

（三）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此為開放性欄位，係為蒐集建教生針對

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事項執行情形所反映之其他質性意

見。 

五、調查日程及方式 

本次調查日程自 113 年 4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由建教合作小

組通知辦理建教合作學校準備建教生名冊、電腦教室及上網相關設備，

並由建教合作小組排定期程派員前往學校，以線上填答問卷方式對建教

生進行普查。僑生填答時，另請學校特別安排翻譯人員於現場協助翻譯

問卷等事宜。在實施問卷調查時，若有部分建教生正好在建教合作機構

訓練，俟該批建教生輪調返校時，建教合作小組會再派員前往實施，以

確保全部建教生均有接受問卷調查的機會。 

六、調查實施情形 

本次原應接受調查之建教生總人數為 14,802 人，包括本國生 7,084

人、僑生 7,718 人，但為尊重建教生個人意願，有部分建教生未參與填

答，亦有部分建教生因臨時請假、適逢轉安置處理期間或部分階梯式建

教生因返校期程無法配合等因素無法參與，故實際參與填答及回收問卷

計 13,793 份，占全體應調查人數 93.2%，其中本國生實際參與填答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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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問卷計 6,601 份，占本國生應調查人數 93.2%，僑生實際參與填答及

回收問卷計 7,192 份，占僑生應調查人數 93.2%。其中完整填答全部題

次計 13,767 份，包括本國生 6,582 份，僑生 7,185 份。 

本次調查有 26 校「參與填答比率」低於 90%，如表 4 所示（辦理

學校校名前加＂*＂者），宜了解其原因，並於下次調查時設法提升。 

表 4 各校應調查人數及參與填答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份、百分比 

主管 
機關 

序

號 
辦理學校 

應調查

人數 1 
應調查人

數小計 
參與填

答人數 
回收數 
小計 

參與填

答比率

（％） 

教
育
部 

1. 私立東泰高中 133 

6,545 

125 

6,124 
（完整 
填答

6,109） 

94.0 
2. 私立光復高中 17 17 100.0 
3. 私立仰德高中 175 166 94.9 
4. 國立大湖農工 5 5 100.0 
5. *私立育民工家 7 6 85.7 
6. 私立中興商工 10 9 90.0 
7. *國立彰師附工 18 14 77.8 
8. 國立員林農工 10 10 100.0 
9.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7 7 100.0 
10. 國立秀水高工 80 76 95.0 
11. 國立永靖高工 21 21 100.0 
12. 國立二林工商 26 26 100.0 
13. 私立達德商工 49 49 100.0 
14. *私立大慶商工 120 95 79.2 
15. *國立埔里高工 19 17 89.5 
16. *國立南投高中 20 17 85.0 
17. 國立水里商工 29 28 96.6 
18. 私立同德高中 104 99 95.2 
19. 私立五育高中 20 18 90.0 
20. 國立虎尾農工 20 20 100.0 
21. *國立西螺農工 18 14 77.8 
22. 國立北港農工 18 18 100.0 
23. 私立義峰高中 14 14 100.0 
24. *私立大德工商 39 33 84.6 
25. 私立大成商工 21 2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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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機關 

序

號 
辦理學校 

應調查

人數 1 
應調查人

數小計 
參與填

答人數 
回收數 
小計 

參與填

答比率

（％） 
26. 國立嘉義高工 4 4 100.0 
27. 國立東石高中 20 20 100.0 
28. 國立民雄農工 12 12 100.0 
29. 私立萬能工商 760 709 93.3 
30. 私立東吳工家 594 583 98.1 
31. 國立臺南海事 12 12 100.0 
32. *國立新營高工 17 13 76.5 
33. 國立新化高工 1 1 100.0 
34. *國立曾文農工 8 7 87.5 
35. 國立後壁高中 1 1 100.0 
36. *國立玉井工商 7 6 85.7 
37. 國立北門農工 6 6 100.0 
38. *私立慈幼工商 14 11 78.6 
39. *私立長榮中學 7 6 85.7 
40. 私立亞洲餐旅 282 266 94.3 
41. 私立六信高中 241 227 94.2 
42. 國立鳳山商工 5 5 100.0 
43. *國立岡山農工 21 17 81.0 
44. 私立新光高中 68 64 94.1 
45. 私立華德工家 141 139 98.6 
46. 私立高英工商 350 331 94.6 
47. *私立高苑工商 545 456 83.7 
48. 私立中山工商 2,340 2,225 95.1 
49. 國立屏東高工 16 15 93.8 
50. 國立羅東高工 30 28 93.3 
51. *國立花蓮高工 15 12 80.0 
52. *私立上騰工商 28 24 85.7 

臺
北
市 

1. 私立稻江護家 17 

428 

16 

374 
（完整 
填答

371） 

94.1 

2. 私立滬江高中 2 2 100.0 

3. 私立開平餐飲 119 111 93.3 

4. *私立惇敍工商 111 91 82.0 

5. 私立協和祐德 25 25 100.0 

6. *私立育達高中 154 129 83.8 

新北市 1. 市立瑞芳高工 28 2,964 26 2,899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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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機關 

序

號 
辦理學校 

應調查

人數 1 
應調查人

數小計 
參與填

答人數 
回收數 
小計 

參與填

答比率

（％） 
2. 市立泰山高中 1 1 （完整 

填答

2,895） 

100.0 
3. 私立樹人家商 152 148 97.4 
4. 私立穀保家商 378 358 94.7 
5. 私立智光商工 121 112 92.6 
6. 私立莊敬工家 2,070 2,049 99.0 
7. 私立能仁家商 156 149 95.5 
8. 私立南強工商 39 39 100.0 
9. *私立東海高中 19 17 89.5 

桃
園
市 

1. 私立啟英高中 70 

1,479 

68 
1,304 
（完整 
填答

1,304） 

97.1 
2. *私立光啟高中 97 83 85.6 
3. 私立永平工商 794 761 95.8 

4. 
*私立世紀綠能工

商 
419 336 80.2 

5. *私立方曙商工 99 56 56.6 

臺
中
市 

1. 市立霧峰農工 52 

2,116 

48 

1,905 
（完整 
填答

1,902） 

92.3 
2. 市立臺中高工 60 54 90.0 
3. 市立神岡高工 32 32 100.0 
4. *市立東勢高工 24 20 83.3 
5. *市立沙鹿高工 65 55 84.6 
6. 市立大甲高工 76 72 94.7 
7. 私立慈明高中 945 863 91.3 
8. *私立致用高中 130 105 80.8 
9. *私立青年高中 732 656 89.6 

高
雄
市 

1. 私立樹德家商 655 

1,270 

611 1,187 
（完整 
填答

1,186） 

93.3 
2. 私立立志高中 50 50 100.0 
3. 私立大榮高中 26 26 100.0 
4. 私立三信家商 539 500 92.8 

合計 85 校 14,802 人 
13,793 
人 

13,793 份 
（完整填

答 13,767
份） 

平均 
93.2％ 

備註： 
1.依 113 年 3 月 30 日各校登錄於建教合作資訊網資料統計，112 學年度高一至高三

建教生人數合計 16,518 人（其中階梯式 1,656 人尚未進廠實習，部分其他式 60 人

一年級尚未進廠實習；三年級已結束實習返校學習，故不列入調查對象，故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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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數為 14,802 人）。 
2.實際參與填答並回收問卷計 13,793 份（本國生 6,601 份，僑生 7,192 份），其中完

整填答全部題次計 13,767 份（本國生 6,582 份，僑生 7,185 份）。 
3.校名前標註「*」者，為參與填答比率未達 90%之學校，計 26 校。 
4.部分學校應調查人數較低，致填答比率不佳。 

七、資料處理分析 

本問卷資料係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等方式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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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調查針對建教生對於權益保障事項瞭解情形與符合規定情形之題

次共有 24 題，並以 9 個構面進行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之統計分析，本調查所

列題次，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理論上其符合規定比率均應達 100%，

但施測過程中，建教生對問卷內涵解讀能力及對問卷填答態度是否客觀認

真，存有個別差異，加上於填答時對所屬建教合作機構於訓練期間之好惡感

受或臨時情緒，均可能影響調查結果之正確性。因此本調查將填答結果符合

規定比率達 95%以上者，界定其執行情形「甚為良好」；符合規定比率達 90%

以上、未達 95%者，界定其執行情形「良好」；符合規定比率達 80%以上、

未達 90%者，界定其執行情形「普通」；符合規定比率未達 80%者，界定其

執行情形「不佳」。 

以下就本國生、僑生之各構面、題次，及辦理建教合作各行業類別機構

之執行情形，分別進行分析說明。另將本次調查結果與前次（112 年度）調

查結果列表比較供參。 

一、本國生 

（一）學校執行情形分析 

依照問卷題目內容設計，學校執行情形共有二個構面，其辦理構面

及涵蓋題次如下： 

1.課程實施構面：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

（實習）情形。（Q1~Q3，計 3 題） 

2.輔導訪視構面：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教生情形。

（Q4，計 1 題） 

根據調查統計結果，學校辦理本國生權益之各題次符合情形百分

比如表 5 所示，以下分別就學校執行構面及各題次進行分析及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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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國生之學校辦理建教生權益事項填答情形一覽表 

構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填答情形 填答”有”者 
百分比 有 沒有 

課程 
實施 

Q1 

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前，學校有辦說明會，

向你與你的家長說明訓練的

內容及你的權利義務嗎？ 

6,601 6,531 70 98.9% 

Q2 

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

練或職前訓練嗎？（含專業

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

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

擾防治......） 

6,043 6,014 29 99.5% 

Q3 

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

程，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接受訓練（實習）

嗎？ 

6,599 6,553 46 99.3% 

輔導 
訪視 

Q4 
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派

師長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看你嗎？ 
6,595 6,397 198 97.0% 

備註： 
實習式建教生適用之問卷，其課程實施構面無題次 Q2，爰題次 Q2 之填答人數未包

括實習式建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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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實施構面：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

（實習）情形 

本構面共計 3 個題次（Q1~Q3），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國生之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實習）情形百分比

統計圖 

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1）本國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前，學校有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其家

長說明受訓內容及受訓期間的權利義務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8.9%。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學校於建教生進入建

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舉

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其家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建教生受訓期

間之權利義務。 

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已認真辦理該事項。 

99.3%

99.5%

98.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3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程，

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接受訓

練(實習)嗎？

Q2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嗎？

(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

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

治......)

Q1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說明會，向你與你的家長說

明訓練的內容及你的權利義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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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國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前，學校有辦理基礎或職前訓練之符合

規定比率為 99.5%。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學校於建教生進入建

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訓

練，以取得相關職業科別之基本技能、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倫理

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學校於申辦建教合作時，均須於合

作契約及訓練契約等文件，註明基礎或職前訓練辦理時程，並於

課程計畫敘明其課程內容。主管機關於進行建教合作考核時，亦

特別針對學校辦理情形加以查對。在實務上，學校辦理職前或基

礎訓練時，有關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得由教育部所指派之人員

到校授課講解，對於落實相關事項之宣導有甚大助益。 

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已落實辦理基礎或職前訓練。 

（3）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期程安排建教生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實習）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9.3%。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2 條規定，在學校教學實施期間，

學校不得將建教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目前

學校申辦建教合作均須檢送合作契約、訓練契約及課程計畫（其

中含輪調期程之規劃）等文件；且於行政業務安排上，除審查文

件已符應申辦模式之期程安排外，對建教生實際輪調（含異動）

情形，學校亦應即時將名冊上傳至建教合作資訊網，建教合作小

組亦會定期實施查核，以求隨時保持最新動態資料。另於建教合

作考核時，亦針對學校規劃輪調及實際辦理情形加以查對。 

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已落實辦理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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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訪視構面：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教生情形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4），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2 所示。 

 
圖 2 本國生之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教生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學校老師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至建教合作機

構關心建教生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0%。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學校應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

少一次不預告訪視建教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建

教合作機構依建教合作契約、建教生訓練契約執行之情形，並輔導建

教生獲得良好訓練。教師於訪視及輔導建教生時，發現建教合作機構

有未依職業技能訓練計畫實施、違反建教合作契約或建教生訓練契約

等缺失，應立即向學校報告。學校接獲教師報告後，應立即要求建教

合作機構改進，並為適當之追蹤處理及詳予記錄，供主管機關查核。

學校指派前往訪視輔導之教師，應定期參加有關勞動人權、勞動權益

及職業安全衛生之相關研習或進修課程。 

目前學校輔導訪視工作除應依上述規定辦理外，尚須於輔導訪視

辦理完畢後，至建教合作資訊網填報學生名冊及訪視紀錄，建教合作

小組每月 5 日進行查核，並通知未填報學校限期補正及改善，屆期如

仍未補正及改善者，視為未依規定進行訪視，並逐案送各該主管機關

依規定處理。學校教師訪視建教合作機構必須填寫訪視紀錄表，經受

訪學生導師及主任、校長線上核章後，建教合作小組於每月 15 日進行

清查，依相同程序進行追蹤查核。辦理建教合作考核時，考核委員也

會針對學校辦理情形加以查對。 

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為良

好」，顯示大部分學校能落實辦理該事項。 

97.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4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派師長

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看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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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教合作機構執行情形分析 

依照問卷題目內容設計，建教合作機構執行情形共有 7 個構面，其

辦理構面及涵蓋之題次如下： 

1.契約保險構面：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Q5-1、

Q5-2，計 2 題） 

2.休息放假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Q5-10、Q5-11、

Q5-12-1，計 3 題） 

3.訓練時間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Q5-3、Q5-4、Q5-

5、Q5-6、Q5-7、Q5-8、Q5-9，計 7 題） 

4.生活津貼構面：合作機構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Q5-12-2、Q5-15、Q5-

16、Q5-17、Q5-19，計 5 題） 

5.性騷擾防治構面：合作機構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情形。（Q5-14，

計 1 題）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是否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

（Q5-13，計 1 題） 

7.自主權益構面：合作機構是否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Q5-18，計 1 題） 

為瞭解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權益事項執行及符合規定情形，依

據問卷題目內容涵蓋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構面，進行各題次之百分比統計，

統計結果如表 6 所示，說明如下： 
  



25 

表 6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權益事項填答情形一覽表 

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契

約

保

險 

Q5-1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勞

工保險（勞

保）嗎？ 

6,594 6,441 9 
填答”不
知道” 
144 

99.9% 

 

Q5-2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團

體保險（團

保）嗎？ 

6,594 5,783 62 
填答”不
知道” 
749 

98.9% 

針對本題填答”
不知道”之建教

生，可能因團體

保險係由建教

合作機構主動

加保並負擔所

有保費，因此建

教生可能較不

關心或不了解，

請學校及建教

合作機構向建

教生加強宣導，

並說明其權益。 

休

息

放

假 

Q5-10 

你在訓練（實

習） 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 

6,593 6,509 84 - 98.7% 

 

Q5-11 

國定假日（含

勞動節）時，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讓你放假或

另外安排補

休嗎？ 

6,592 6,386 206 - 96.9% 

 

Q5-12-1 

妳申請生理

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

家）有同意

嗎？ 

2,624 884 14 
填答”沒
請過” 
1,726 

98.4% 

針對本題填答”
沒請過”之女性

建教生，請學校

向建教生加強

宣導，如訓練期

間有因生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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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致受訓有困難

時，得向建教合

作機構申請生

理假，並不得剋

扣其生活津貼。 

訓

練

時

間 

Q5-3 

你曾經在早

上 6 點以前，

接受訓練（實

習）嗎？ 

6,593 138 6,455 - 2.1% 

 

Q5-4 

你未滿 16 歲

前，曾經在晚

上 8 點以後

接受訓練（實

習）嗎？ 

2,701 91 2,610 - 3.4% 

 

Q5-5 

你曾經在晚

上 10 點以

後，接受訓練

（實習）嗎？ 

6,032 135 5,897 - 2.2% 

 

Q5-6 

你每接受訓

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

息時間嗎？ 

6,594 6,391 203 - 96.9% 

 

Q5-7 

你每星期訓

練（實習）時

數在 40 小時

以內嗎？ 

6,593 6,448 145 - 97.8% 

 

Q5-8 

你每天實際

訓練（實習）

時間，在 8 小

時以內嗎？ 

6,593 6,441 152 - 97.7% 

 

Q5-9 

你每天在建

教合作機構

（廠家），由

開始到結束

含中間休息

時間及空班

時間，合計在

6,593 6,443 150 -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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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12 小時以內

嗎？ 

生

活

津

貼 

Q5-12-2
（男性

建教生

免答） 

妳申請生理

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

家）有扣妳生

活津貼嗎？ 

884 44 716 
填答”不
知道” 
124 

5.8% 

針對本國生填

答不符合的機

構，已分別於

113年 8月 28日
至建教合作機

構「姿欣髮廊」；

同年 9月 9日至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

會武陵農場」；

同年 9 月 10 日

至「鼎泰豐小吃

店股份有限公

司 -101 店」及

「新月分公司-
榮江股份有限

公司-蘭城晶英

酒店」等 4 家進

行專案考核，考

核結果均未發

現有違反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

之情事，經與學

生訪談結果，學

生無仔細確認

薪資明細所致。 

Q5-15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向你收取任

何訓練費用

嗎？（不含自

行向公司購

買之物品） 

6,588 159 6,429 - 2.4% 

 

Q5-16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按時支付生

活津貼給你

6,584 6,422 162 -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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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嗎？ 

Q5-17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提供你生活

津 貼 明 細

嗎？（含線上

查詢） 

6,583 6,361 222 - 96.6% 

 

Q5-19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因你違反公

司相關規定，

扣你的生活

津貼嗎？ 

6,582 181 6,401 - 2.7% 

 

性

騷 
擾

防

治 

Q5-14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宣導防治性

騷擾行為的

相 關 措 施

嗎？ 

6,588 6,167 421 - 93.6% 

針對本國生填

答不符合的機

構，已分別於

113年 8月 28日
至建教合作機

構「台灣第三分

公司-新加坡商

海底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

「曼興髮型設

計-曼都髮型-六
合店」；同年 9
月 4 日至「阿里

山 美 食 館 餐

廳」；同年 9 月

5 日至「老英格

蘭莊園」；同年

9 月 9 日至「柏

茵髮型美容-曼
都 髮 型 - 草 屯

店」；同年 9 月

13 日至「財團法

人雲林縣私立

同仁仁愛之家」

等6家進行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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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考核，考核結果

均未發現有違

反建教生權益

保障法之情事，

經與學生訪談

結果，係廠商宣

導時非學生入

廠時間，以致學

生誤填，後續請

廠商應於學生

入廠時加強宣

導。 

差

別

待

遇 

Q5-13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因為下列哪

些因素，對你

有不利之差

別待遇嗎？

（若有可複

選） 

6,588 71 6,517 - 1.1%  

自

主

權

益 

Q5-18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強迫你買公

司 的 產 品

嗎？（例如：

假藉訓練課

程推銷公司

產品） 

6,583 77 6,506 - 1.2% 

 

備註： 
1.本國生有效問卷為 6,601 份，其中 6,582 份完整填答全部題次（即 19 份未完整填答全部題
次），故各題次樣本人數有異。 

2.實習式建教生適用之問卷，其訓練時間構面無題次 Q5-4，爰題次 Q5-4 之填答人數未包括
實習式建教生。 

3.有關「Ｅ」欄位百分比之計算方式，除 Q5-1、Q5-2、Q5-12-1、Q5-12-2 為 B/（B+C）
外，其餘各題均為 B/A。 

4.Q5-13 複選題次之分析說明，請參見表 7-1。 
5.教育主管機關針對「符合」比例低於 95%以下之題項，或在同一事業機構的建教生超過 50%
填答「不符合」者，均有指派考核小組進行專案考核，考核結果說明如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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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執行構面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

下： 

1.契約保險構面：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 

本構面共計 2 個題次（Q5-1、Q5-2），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3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3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有關建教合作機構有替本國生辦理勞工保險（勞保）之情形，填

答＂不知道＂者 144 人，不列入統計母數，則符合規定比率為

99.9%，填答＂沒有＂者 9 人，占 0.1%。 

（2）有關建教合作機構有替本國生辦理團體保險（團保）之情形，填

答＂不知道＂者 749 人，不列入統計母數，則符合規定比率為

98.9%，填答＂沒有＂者 62 人，占 1.1%。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合作

契約內容，與建教生簽訂書面之建教生訓練契約，並將契約報主管機

關備查；其契約內容應包括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另依據建教生權益

保障法第 21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履行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保

險之義務。 

目前學校申辦建教合作必須檢附建教生訓練契約內容文件以供查

對；於建教生正式進入建教合作機構訓練前簽訂訓練契約並送主管機

關備查後，主管機關均審慎辦理建教生訓練契約審查作業。契約中已

明載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辦理約定內容，且於建教合作機構考核時，

98.9%

99.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團體保險（團保）嗎？

Q5-1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勞工保險（勞保）嗎？



31 

也會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檢附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辦理資料加以查對。

由於勞工保險屬強制性保險，被保險人亦須按比例負擔部分保險費用，

此項保險費於生活津貼明細表中必須具體呈現，建教生通常會對此部

分了解較為清楚。至於團體保險部分，依建教生定型化契約第 2 條規

定，應由雇主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建教生對此部分可能較

不清楚。 

由此構面填答結果來看，題次（Q5-1）「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勞工保險（勞保）嗎？」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99.9%，顯見大

部分本國生了解建教合作機構有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之執行情形

「甚為良好」。但因勞工保險屬強制性保險，對建教生權益影響甚鉅，

目前仍有本國生 144 人填答＂不知道＂及 9 人填答＂沒有＂，究竟是

建教合作機構未履行為本國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之義務，或本國生對

此事不知情，有賴後續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並依規定處理。

至於題次（Q5-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團保）

嗎？」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8.9%（另有 749 人填答＂不知道＂、62 人

填答＂沒有＂），執行情形亦「甚為良好」。團體保險非強制性保險，

且依建教生定型化契約第 2 條規定，此部分應由建教合作機構主動為

建教生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推測建教合作機構無主動揭露且

本國生可能因生活津貼明細表未特別呈現而較不了解，致填答結果之

符合規定比率較低，甚至有 749 人填答＂不知道＂，顯示亦有繼續加

強宣導之必要。另針對 62 人填答＂沒有＂，後續亦須追蹤查核，以了

解實際情況，並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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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息放假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 

本構面共計 3 個題次（Q5-10、Q5-11、Q5-12-1），各題次調查統

計結果如圖 4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4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本國生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之符合規定

比率為 98.7%。 

（2）本國生在訓練（實習）期間，遇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

合作機構有讓建教生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9%。 

（3）女性本國生（2,624 人）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因

生理期導致受訓困難時，每月得申請 1 日生理假及建教合作機構

准假的情形，有 1,726 人表示未曾申請過生理假，爰於統計母數

予以扣除；該題次調查結果符合規定比率為 98.4%，另有 14 人

（1.6%）填答＂沒有＂。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建教生受訓期間，每七日至

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勞動基準法》

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依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休息。女性建教生

因生理期致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建教合作機構不

得因此剋扣其生活津貼，學校不得列入其學業成績評量之事項。前述

98.4%

96.9%

98.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12-1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

機構（廠家）有同意嗎？（男性建教

生免答）

Q5-11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有讓你放假或另

外安排補休嗎？

Q5-10你在訓練（實習） 期間，每7
天至少有2天休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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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建教生之休息與放假權益事項，皆已於訓練契約內容明確約定。

另參考《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

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之規定，建教生與勞工規定，除上述

休息日不得要求建教生接受訓練外，已趨於一致。主管機關於實施建

教合作機構考核時，皆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建教生近月打卡出勤紀

錄或排班表，藉以查對建教生休息與放假的安排情形。 

依據上述調查結果，本構面有關本國生休息、放假及申請生理假

權益保障部分，題次（Q5-10）「你在訓練（實習） 期間，每 7 天至少

有 2 天休息嗎？」、題次（Q5-11）「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題次（Q5-12-1）

「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之執行情形

均「甚為良好」，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都已能依規辦理；但不符規定的

部分，後續仍應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並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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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訓練時間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 

本構面共計 7 個題次（Q5-3、Q5-4、Q5-5、Q5-6、Q5-7、Q5-8、

Q5-9），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5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

析說明如下： 

 
圖 5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本國生在訓練（實習）期間，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

習）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2.1%；反之，本國生未曾於工作日早

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9%。 

（2）本國生未滿 16 歲時，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之

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3.4%；反之，本國生未滿 16 歲時，未曾於工

作日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6%。 

97.7%

97.7%

97.8%

96.9%

2.2%

3.4%

2.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9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

間，合計在12小時以內嗎？

Q5-8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小時以內嗎？

Q5-7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40小
時以內嗎？

Q5-6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小時，至

少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嗎？

Q5-5你曾經在晚上10點以後，接受訓練

（實習）嗎？

Q5-4你未滿16歲前，曾經在晚上8點以

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Q5-3你曾經在早上6點以前，接受訓練

（實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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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國生在訓練（實習）期間，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

習）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2.2%；反之，本國生未曾於工作日晚

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8%。 

（4）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連續接受訓練（實習）

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9%。 

（5）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星期訓練（實習）

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8%。 

（6）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日訓練（實習）時

間為8小時以內（扣除休息、空班時間）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7%。 

（7）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日訓練（實習）時

間，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空班時間），在 12 小時以內之

符合規定比率為 97.7%。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排定建教

生每日訓練時間超過 8 小時，每星期受訓總時數也不得超過 40 小時，

且不得於午後 8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並應安排建教生繼

續受訓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另外，若因建教合作機構經

營型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或行業類別需要，且建教生已年滿 16

歲，建教合作機構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可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與

建教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之起迄點，但仍不得排定於午後 10 時

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且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之起迄，包括

訓練及中間休息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12 小時。 

目前建教合作機構申辦建教合作時，皆應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明訂建教生訓練時間等應記載之內容。依

據上述調查結果，本構面題次（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

訓練（實習）嗎？」、題次（Q5-4）「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

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題次（Q5-5）「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

接受訓練（實習）嗎？」、題次（Q5-6）「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

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嗎？」、題次（Q5-7）「你每星期訓練

（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題次（Q5-8）、「你每天實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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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及題次（Q5-9）「你每天在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之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都已

能依規辦理，但不符規定的部分，後續仍應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

並依規處理。 

4.生活津貼構面：合作機構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 

本構面共計 5 個題次（Q5-12-2、Q5-15、Q5-16、Q5-17、Q5-19），

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6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

如下： 

 
圖 6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女性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因申請生理假被

剋扣生活津貼之未符合規定比率 5.8%；反之，女性本國生到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因其申請生理假

而剋扣生活津貼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4.2%。 

2.7%

96.6%

97.5%

2.4%

5.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19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你

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貼

嗎？

Q5-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

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

Q5-16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按時

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

Q5-15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

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

公司購買之物品）

Q5-12-2（男性建教生免答）妳申請

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

扣妳生活津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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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有向本

國生收取任何訓練費用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2.4%；反之，本國

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向本國生

收取任何訓練費用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6%。 

（3）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每月按

時支付全額生活津貼（勞保費自行負擔額度部分，不在此限）之

符合規定比率為 97.5%。 

（4）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能提供

生活津貼明細表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6%。 

（5）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會因為

本國生違反工作規則而扣除生活津貼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2.7%；

反之，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

不會因為本國生違反工作規則而扣除生活津貼之符合規定比率

為 97.3%。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受訓

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剋扣其生活津

貼，學校不得列入其學業成績評量之事項。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8 條

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要求建教生應負擔任何訓練費用，也不得訂

定不符第 1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膳宿、交通、生活津貼與其調整

給付方式及計算基準，也不得於建教生違反工作規則時扣除生活津貼。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生訓練契約，

給付建教生生活津貼，並提供其生活津貼明細表，生活津貼屬建教生

參與職業訓練而給與之補助費，非屬薪資或勞務所得，免納綜合所得

稅，生活津貼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並應按月全額

直接給付建教生，但法律另有規定得扣除相關費用者，不在此限。建

教合作機構不得預扣生活津貼，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目前建教生訓練契約內容皆已明確約定每月給付生活津貼金額，

並在辦理建教合作評估及考核時，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建教生生活

津貼給付文件或報表，且藉由與建教生晤談確認建教合作機構是否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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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關事項。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本構面題次（Q5-15）「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

品）」、題次（Q5-16）「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

你嗎？」、題次（Q5-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

細嗎？（含線上查詢）」及題次（Q5-19）「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

你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貼嗎？」之執行情形均「甚為良

好」，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多能依規定執行。另題次（Q5-12-2）「妳申

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妳生活津貼嗎？」之執行情

形「良好」，就此主管機關仍宜積極進行宣導及辦理後續查核處理之相

關程序，以確保女性建教生之權益。 

5.性騷擾防治構面：建教合作機構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5-14），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7 所示，

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7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百分比統計圖 

根據調查結果，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有被

告知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93.6%。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7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

期間，不得因其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並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另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規定略以，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並於知悉前開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時，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並注意被害人安全及隱私之維護。又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 8 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

93.6%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

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39 

屬人員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同時，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第 11 條規定，建教生在進入職場訓練之前，學校均應事先完成基礎訓

練或職前訓練，而其課程中必須包括性別平等及防治性騷擾等相關內

容，且其講師係由主管機關指派，理論上建教生均應對該議題有基本

認識。但建教生進入職場接受訓練後，建教合作機構仍應再予宣導相

關事宜，並隨時注意是否發生性騷擾之情事。該題次僅 93.6%本國生

填答“有”，執行情形雖「良好」，但防制性騷擾為性別平等教育重要之

一環，就此主管機關宜再要求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加強宣導，並確實

依法執行相關事宜。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是否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5-13），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8 所示，

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8 本國生之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根據調查結果，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有因

某些因素而遭到差別待遇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1.1%；反之，本國生到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未因某些因素而遭到差別待遇之符

合規定比率為 98.9%。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

期間，不得因其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年齡、婚姻、容貌、五官或身心障礙之因素，給予不利之差別待

遇。建教合作機構應與學校會商提供身心障礙建教生個別化協助措施。

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因建教生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提出申訴或協調，或

依勞動事件法聲請調解、提起訴訟，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依據調

查結果，本項工作之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但仍有 1.1%填答者表示

1.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13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

下列哪些因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

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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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曾因某些因素遭到差別待遇，其

中因「階級」因素遭到差別待遇之建教生最多，有 22 人次，其次依序

為「思想」有 21 人次及「年齡」有 19 人次（填答情形如表 7-1 所示）。

針對遭到差別待遇之各因素類型的名詞意涵，本來就容易有不同之解

讀，且建教生個人認知與感受亦難完全一致，因此是否真如調查結果

所示，主管機關實有必要針對建教生反映遭到不利差別待遇之各項因

素類型，進行後續之追蹤瞭解及查核措施。如經查核確定本國生實有

遭到不利差別待遇之情事，應要求建教合作機構與學校會商，立即提

供相對當事人個別化之協助措施。 
表 7 本國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受訓期間有無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填答情形一覽表 

選項 填答人數 百分比 
無  6,517 人 98.9% 
有 71 人 1.1% 
總計 6,588 人 100% 

表 7-1 本國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受訓期間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因素類型填答情形一

覽表 
因素類型 填答人次 百分比 
階級 22 人次 15.8% 
思想 21 人次 15.1% 
年齡 19 人次 13.6% 
性別 15 人次 10.8% 
語言 12 人次 8.6% 
容貌 10 人次 7.2% 
五官 6 人次 4.3% 

身心障礙 6 人次 4.3% 
曾提出過申訴、協調或依勞動

事件法聲請調解、提起訴訟 
6 人次 4.3% 

性傾向 4 人次 2.9% 
宗教 4 人次 2.9% 
種族 3 人次 2.2% 
黨派 3 人次 2.2% 
籍貫 3 人次 2.2% 
婚姻 3 人次 2.2% 
出生地 2 人次 1.4% 
總計 139 人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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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題不利差別待遇之因素類型可複選，故填答有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人數為 71 人，
填答各因素類型人次累計為 139 人次。 
 

7.自主權益構面：合作機構是否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5-18），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9 所示，

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9 本國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百分比統計圖 

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有強迫

本國生購買公司產品（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之未符合規定

比率為 1.2%；反之，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

合作機構未強迫本國生購買公司產品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98.8%。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8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向建教生

推銷產品，且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建教生訓練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中，規定不得記載事項應包括不得要求建教生購買建教合作

機構推銷之產品。另基於保障建教生生活津貼領受權益，也於定型化

訓練契約中，約定禁止建教合作機構向建教生推銷產品，並禁止以建

教生推銷建教合作機構產品未達一定業績為由，扣減建教生生活津貼。

依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建教合作機構均能落實此項規定，

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但仍有部分建教生表示建教合作機構似有強迫

推銷產品情形，主管機關宜進行後續之追蹤瞭解及查核措施。 
 
  

1.2%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18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

你買公司的產品嗎？（例如：假藉訓

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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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之符合規定情形 

本次調查為瞭解現行辦理建教合作各行業類別機構執行建教生權

益之情形，乃將現行辦理建教合作之事業機構分為「工業類」及「家商

服務類」，再按照辦理類科的職業訓練內容及場域性質，參照行政院主

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將建教合作機構區分為 16 種行業類別（工業類

包括 7 種行業類別、家商服務類包括 9 種行業類別），並就各行業類別

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權益各構面及各題次符合規定之次數及百分比

進行統計；統計結果如表 8 及表 9 所示，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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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題次符合規定填答情形一覽表 
類別 工業類 

行業別 Ｃ大類「製造業」-
11 中類-紡織業 

Ｃ大類「製造業」-
18 中類-化學材料及

肥料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製

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26 中類-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30 中類-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
業」-433 小類-機
電、管道及其他建
築設備安裝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
業」-43 中類-專門營

造業 

樣本數及 
填答情形 

有效

樣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5-1 19 19 100.0% 4 4 100.0% 621 620 99.8% 1,014 1,014 100.0% 483 482 99.8% 26 26 100.0% 14 14 100.0% 
Q5-2 10 10 100.0% 3 3 100.0% 549 541 98.5% 956 953 99.7% 463 460 99.4% 23 23 100.0% 13 13 100.0% 

休息

放假 

Q5-10 21 21 100.0% 4 4 100.0% 642 641 99.8% 1,039 1,035 99.6% 488 483 99.0% 26 23 88.5% 14 14 100.0% 
Q5-11 21 20 95.2% 4 4 100.0% 642 633 98.6% 1,039 1,032 99.3% 488 487 99.8% 26 24 92.3% 14 14 100.0% 

Q5-12-1 2 2 100.0% 1 1 100.0% 9 9 100.0% 38 38 100.0% 2 2 100.0% 1 1 100.0% 2 2 100.0% 

訓練

時間 

Q5-3 21 21 100.0% 4 4 100.0% 642 630 98.1% 1,039 1,017 97.9% 488 479 98.2% 26 20 76.9% 14 11 78.6% 
Q5-4 - - - - - - 52 52 100.0% 306 305 99.7% 114 114 100.0% - - - - - - 
Q5-5 21 21 100.0% 4 4 100.0% 624 617 98.9% 968 965 99.7% 458 454 99.1% 26 16 61.5% 14 12 85.7% 
Q5-6 21 20 95.2% 4 4 100.0% 642 625 97.4% 1,039 1,025 98.7% 488 481 98.6% 26 22 84.6% 14 14 100.0% 
Q5-7 21 20 95.2% 4 4 100.0% 642 637 99.2% 1,039 1,031 99.2% 488 482 98.8% 26 20 76.9% 14 13 92.9% 
Q5-8 21 20 95.2% 4 4 100.0% 642 640 99.7% 1,039 1,037 99.8% 488 485 99.4% 26 13 50.0% 14 14 100.0% 
Q5-9 21 21 100.0% 4 4 100.0% 642 628 97.8% 1,039 1,017 97.9% 488 481 98.6% 26 23 88.5% 14 14 100.0% 

生活

津貼 

Q5-12-2 1 1 100.0% - - - 7 6 85.7% 32 31 96.9% 1 1 100.0% 1 1 100.0% 1 1 100.0% 
Q5-15 21 21 100.0% 3 3 100.0% 642 626 97.5% 1,038 1,019 98.2% 486 478 98.4% 26 26 100.0% 14 12 85.7% 
Q5-16 20 16 80.0% 2 2 100.0% 641 615 95.9% 1,038 1,011 97.4% 486 478 98.4% 26 26 100.0% 14 12 85.7% 
Q5-17 20 13 65.0% 2 2 100.0% 640 598 93.4% 1,038 1,002 96.5% 486 471 96.9% 26 26 100.0% 14 12 85.7% 
Q5-19 19 19 100.0% 2 2 100.0% 640 620 96.9% 1,038 1,017 98.0% 486 477 98.1% 26 24 92.3% 14 14 100.0% 

性騷

擾 
防治 

Q5-14 21 11 52.4% 3 3 100.0% 642 583 90.8% 1,038 994 95.8% 486 474 97.5% 26 13 50.0% 14 12 85.7% 

差別

待遇 
Q5-13 21 21 100.0% 3 3 100.0% 642 633 98.6% 1,038 1,033 99.5% 486 483 99.4% 26 22 84.6% 14 14 100.0% 

自主

權益 
Q5-18 20 18 90.0% 2 2 100.0% 640 636 99.4% 1,038 1,030 99.2% 486 481 99.0% 26 26 100.0% 14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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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題次符合規定填答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Ｇ大類「批發及零售業」47-
48 中類-零售業 

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53
中類-倉儲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5
中類-住宿服務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6
中類-餐飲業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9 中類影片服務、聲音錄製
及音樂出版 

樣本數及 
填答情形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5-1 140 140 100.0% 8 8 100.0% 138 138 100.0% 2,911 2,905 99.8% 13 13 100.0% 
Q5-2 139 139 100.0% 8 6 75.0% 105 98 93.3% 2,625 2,596 98.9% 13 13 100.0% 

休息

放假 

Q5-10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47 96.7% 2,981 2,939 98.6% 13 13 100.0% 
Q5-11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47 96.7% 2,980 2,849 95.6% 13 13 100.0% 

Q5-12-1 14 14 100.0% 3 3 100.0% 32 32 100.0% 568 559 98.4% - - - 

訓練

時間 

Q5-3 140 140 100.0% 8 8 100.0% 152 149 98.0% 2,980 2,909 97.6% 13 13 100.0% 
Q5-4 42 42 100.0% - - - 49 46 93.9% 1,551 1,491 96.1% - - - 
Q5-5 131 131 100.0% 8 8 100.0% 136 132 97.1% 2,663 2,567 96.4% 13 13 100.0% 
Q5-6 140 139 99.3% 8 6 75.0% 152 144 94.7% 2,981 2,911 97.7% 13 13 100.0% 
Q5-7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46 96.1% 2,981 2,929 98.3% 13 13 100.0% 
Q5-8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47 96.7% 2,981 2,933 98.4% 13 13 100.0% 
Q5-9 139 137 98.6% 8 7 87.5% 152 142 93.4% 2,981 2,921 98.0% 13 13 100.0% 

生活

津貼 

Q5-12-2 14 14 100.0% 1 1 100.0% 25 25 100.0% 479 452 94.4% - - - 
Q5-15 139 138 99.3% 8 8 100.0% 152 146 96.1% 2,980 2,896 97.2% 13 13 100.0% 
Q5-16 139 134 96.4% 8 8 100.0% 152 145 95.4% 2,979 2,924 98.2% 13 13 100.0% 
Q5-17 139 133 95.7% 8 8 100.0% 152 146 96.1% 2,979 2,901 97.4% 13 12 92.3% 
Q5-19 139 138 99.3% 8 8 100.0% 152 145 95.4% 2,979 2,891 97.0% 13 13 100.0% 

性騷

擾 
防治 

Q5-14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39 91.4% 2,980 2,819 94.6% 13 13 100.0% 

差別

待遇 
Q5-13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49 98.0% 2,980 2,952 99.1% 13 13 100.0% 

自主

權益 
Q5-18 139 139 100.0% 8 8 100.0% 152 151 99.3% 2,979 2,931 98.4% 13 12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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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題次符合規定填答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63 中
類-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Ｒ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Ｓ大類「其他服務業」-962 小類-美
髮及美容美體業 

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
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樣本數及 
填答情形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本 
符合規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5-1 11 11 100.0% 4 4 100.0% 1,016 1,015 99.9% 28 28 100.0% 
Q5-2 11 11 100.0% 4 4 100.0% 899 889 98.9% 24 24 100.0% 

休息

放假 

Q5-10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96 97.6% 31 31 100.0% 
Q5-11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71 95.2% 31 30 96.8% 

Q5-12-1 - - - - - - 226 221 97.8% - - - 

訓練

時間 

Q5-3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1,010 99.0% 31 29 93.5% 
Q5-4 - - - - - - 573 546 95.3% 14 14 100.0% 
Q5-5 11 11 100.0% 4 4 100.0% 926 917 99.0% 25 25 100.0% 
Q5-6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42 92.4% 31 30 96.8% 
Q5-7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61 94.2% 31 30 96.8% 
Q5-8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42 92.4% 31 31 100.0% 
Q5-9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90 97.1% 31 30 96.8% 

生活

津貼 

Q5-12-2 - - - - - - 198 183 92.4% - - - 
Q5-15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98 97.8% 31 30 96.8% 
Q5-16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94 97.5% 31 29 93.5% 
Q5-17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95 97.5% 31 27 87.1% 
Q5-19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88 96.9% 31 30 96.8% 

性騷

擾 
防治 

Q5-14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916 89.8% 31 28 90.3% 

差別

待遇 
Q5-13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1,001 98.1% 31 31 100.0% 

自主

權益 
Q5-18 11 11 100.0% 4 4 100.0% 1,020 1,012 99.2% 31 31 100.0% 

備註： 
部分行業類別因有效樣本數較低，致符合規定比率屬執行情形「不佳」，惟大多數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皆屬執行情形「良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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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構面符合規定情形一覽表 
類別 工業類 

行業別 Ｃ大類「製造業」-
11 中類-紡織業 

Ｃ大類「製造業」-
18 中類-化學材料
及肥料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
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26 中類-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
30 中類-汽車及其
零件製造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
業」-433 小類-機
電、管道及其他建築
設備安裝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
業」-43 中類-專門
營造業 

構面別 題次別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契約保險 
Q5-1 100.0% 100.0% 100.0% 100.0% 99.8% 99.2% 100.0% 99.9% 99.8% 99.6% 100.0% 100.0% 

100.0% 
100.0% 

Q5-2 100.0% 100.0% 98.5% 99.7% 99.4% 100.0% 100.0% 

休息放假 
Q5-10 100.0% 

98.4% 
100.0% 

100.0% 
99.8% 

99.5% 
99.6% 

99.6% 
99.0% 

99.6% 
88.5% 

93.6% 
100.0% 

100.0% Q5-11 95.2% 100.0% 98.6% 99.3% 99.8% 92.3% 100.0% 
Q5-12-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訓練時間 

Q5-3 100.0% 

97.6% 

100.0% 

100.0% 

98.1% 

98.7% 

97.9% 

99.0% 

98.2% 

99.0% 

76.9% 

73.1% 

78.6% 

92.9% 

Q5-4 - - 100.0% 99.7% 100.0% - - 
Q5-5 100.0% 100.0% 98.9% 99.7% 99.1% 61.5% 85.7% 
Q5-6 95.2% 100.0% 97.4% 98.7% 98.6% 84.6% 100.0% 
Q5-7 95.2% 100.0% 99.2% 99.2% 98.8% 76.9% 92.9% 
Q5-8 95.2% 100.0% 99.7% 99.8% 99.4% 50.0% 100.0% 
Q5-9 100.0% 100.0% 97.8% 97.9% 98.6% 88.5% 100.0% 

生活津貼 

Q5-12-2 100.0% 

89.0% 

- 

100.0% 

85.7% 

93.9% 

96.9% 

97.4% 

100.0% 

98.4% 

100.0% 

98.5% 

100.0% 

91.4% 
Q5-15 100.0% 100.0% 97.5% 98.2% 98.4% 100.0% 85.7% 

Q5-16 80.0% 100.0% 95.9% 97.4% 98.4% 100.0% 85.7% 
Q5-17 65.0% 100.0% 93.4% 96.5% 96.9% 100.0% 85.7% 
Q5-19 100.0% 100.0% 96.9% 98.0% 98.1% 92.3% 100.0% 

性騷擾 
防治 

Q5-14 52.4% 52.4% 100.0% 100.0% 90.8% 90.8% 95.8% 95.8% 97.5% 97.5% 50.0% 50.0% 85.7% 85.7% 

差別待遇 Q5-13 100.0% 100.0% 100.0% 100.0% 98.6% 98.6% 99.5% 99.5% 99.4% 99.4% 84.6% 84.6% 100.0% 100.0% 

自主權益 Q5-18 90.0% 90.0% 100.0% 100.0% 99.4% 99.4% 99.2% 99.2% 99.0% 99.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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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構面符合規定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Ｇ大類「批發及零售業」47-
48 中類-零售業 

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53
中類-倉儲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5
中類-住宿服務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6
中類-餐飲業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9 中類-影片服務、聲音錄製
及音樂出版業 

構面別 題次別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契約保險 
Q5-1 100.0% 100.0% 100.0% 87.5% 100.0% 96.7% 99.8% 99.4% 100.0% 100.0% 
Q5-2 100.0% 75.0% 93.3% 98.9% 100.0% 

休息放假 
Q5-11 100.0% 

100.0% 
100.0% 

100.0% 
96.7% 

97.8% 
98.6% 

97.5% 
100.0% 

100.0% Q5-12 100.0% 100.0% 96.7% 95.6% 100.0% 
Q5-13-1 100.0% 100.0% 100.0% 98.4% - 

訓練時間 

Q5-3 100.0% 

99.7% 

100.0% 

93.8% 

98.0% 

96.4% 

97.6% 

97.8% 

100.0% 

100.0% 

Q5-4 100.0% - 93.9% 96.1% - 
Q5-5 100.0% 100.0% 97.1% 96.4% 100.0% 
Q5-6 99.3% 75.0% 94.7% 97.7% 100.0% 
Q5-7 100.0% 100.0% 96.1% 98.3% 100.0% 
Q5-8 100.0% 100.0% 96.7% 98.4% 100.0% 
Q5-9 98.6% 87.5% 93.4% 98.0% 100.0% 

生活津貼 

Q5-13-2 100.0% 

98.1% 

100.0% 

100.0% 

100.0% 

96.6% 

94.4% 

96.8% 

- 

98.1% 
Q5-16 99.3% 100.0% 96.1% 97.2% 100.0% 
Q5-17 96.4% 100.0% 95.4% 98.2% 100.0% 
Q5-18 95.7% 100.0% 96.1% 97.4% 92.3% 
Q5-20 99.3% 100.0% 95.4% 97.0% 100.0% 

性騷擾 
防治 

Q5-15 100.0% 100.0% 100.0% 100.0% 91.4% 91.4% 94.6% 94.6% 100.0% 100.0% 

差別待遇 Q5-14 100.0% 100.0% 100.0% 100.0% 98.0% 98.0% 99.1% 99.1% 100.0% 100.0% 

自主權益 Q5-19 100.0% 100.0% 100.0% 100.0% 99.3% 99.3% 98.4% 98.4% 92.3%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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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國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構面符合規定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63 中
類-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Ｒ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Ｓ大類「其他服務業」-962 小類-美
髮及美容美體業 

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構面別 題次別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題次符合 
百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契約保險 
Q5-1 100.0% 100.0% 100.0% 100.0% 99.9% 99.4% 100.0% 100.0% 
Q5-2 100.0% 100.0% 98.9% 100.0% 

休息放假 
Q5-11 100.0% 

100.0% 
100.0% 

100.0% 
97.6% 

96.9% 
100.0% 

98.4% Q5-12 100.0% 100.0% 95.2% 96.8% 
Q5-13-1 - - 97.8% - 

訓練時間 

Q5-3 100.0% 

100.0% 

100.0% 

100.0% 

99.0% 

95.6% 

93.5% 

97.7% 

Q5-4 - - 95.3% 100.0% 
Q5-5 100.0% 100.0% 99.0% 100.0% 
Q5-6 100.0% 100.0% 92.4% 96.8% 
Q5-7 100.0% 100.0% 94.2% 96.8% 
Q5-8 100.0% 100.0% 92.4% 100.0% 
Q5-9 100.0% 100.0% 97.1% 96.8% 

生活津貼 

Q5-13-2 - 

100.0% 

- 

100.0% 

92.4% 

96.4% 

- 

93.5% 
Q5-16 100.0% 100.0% 97.8% 96.8% 
Q5-17 100.0% 100.0% 97.5% 93.5% 
Q5-18 100.0% 100.0% 97.5% 87.1% 
Q5-20 100.0% 100.0% 96.9% 96.8% 

性騷擾 
防治 

Q5-15 100.0% 100.0% 100.0% 100.0% 89.8% 89.8% 90.3% 90.3% 

差別待遇 Q5-14 100.0% 100.0% 100.0% 100.0% 98.1% 98.1% 100.0% 100.0% 

自主權益 Q5-19 100.0% 100.0% 100.0% 100.0% 99.2% 99.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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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分類方式，本次調查將現行辦理建教合作行業類別事業機構

分為Ｃ大類「製造業」-11 中類-紡織業、Ｃ大類「製造業」-18 中類-化

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Ｃ大類「製造業」-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Ｃ

大類「製造業」-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Ｃ大類「製造業」-30 中

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

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Ｇ大類「批發及零售業」47-48 中類-零售業、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3 中類-倉儲業、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5 中類-住宿服務業、Ｉ大

類「住宿及餐飲業」-56 中類-餐飲業、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59

中類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3 中類-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Ｒ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Ｓ大類「其他服務業」-962 小類-美髮

及美容美體業、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

顧服務業等 16 種行業類別。依據表 8 及表 9 之調查統計結果，就各構

面之符合規定情形分析如下： 

1.契約保險構面 

綜合而言，除「倉儲業」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80%以上、未達 90%，

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執行

情形「甚為良好」；其中更有 9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

括「紡織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

安裝業」、「專門營造業」、「零售業」、「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

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及「家事服

務業」。 

有關「倉儲業」執行情形「普通」之緣由，經進一步探究，係因該

構面題次 Q5-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團保）

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75%，針對此情形，有必要加強後續之宣導及

查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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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息放假構面 

綜合而言，除「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符合規定比率

為 90%以上、未達 95%，執行情形「良好」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規

定比率均達 95%以上，執行情形「甚為良好」；其中更有 7 個行業類別

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專門營造

業」、「零售業」、「倉儲業」、「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資

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及「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3.訓練時間構面 

綜合而言，除「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之符合規定比

率為 73.1%，執行情形「不佳」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執行情形「良好」以上；其中更有 4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

比率達 100%，包括「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影片服務、聲音錄製

及音樂出版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及「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之符合規定比率更達 100%。 

有關「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執行情形「不佳」之緣

由，經進一步探究，係因該構面題次 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

受訓練（實習）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76.9%、Q5-5「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61.5%、Q5-7「你

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76.9%

及 Q5-8「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之符合規

定比率僅 50%，執行情形均「不佳」，實有必要加強後續查核與宣導。 

4.生活津貼構面 

綜合而言，除「紡織業」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80%以上、未達 90%，

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

執行情形「良好」以上；其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倉儲業」、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及「創作及藝術表演業」4 個行業類別

之符合規定比率更達 100%。 

有關「紡織業」執行情形「普通」之緣由，經進一步探究，係因該

構面題次 Q5-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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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查詢）」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65%，實有必要加強後續查核與宣導，

請建教合作機構應依規每月提供建教生生活津貼明細表（含線上查詢），

以利建教生瞭解其每月生活津貼之發放情形。 

5.性騷擾防治構面 

綜合而言，除「紡織業」及「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52.4%、50%，執行情形「不佳」，「專門營造業」及

「美髮及美容美體業」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85.7%、89.8%，執行情形「普

通」外，其餘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執行情形「良

好」以上，其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零售業」、「倉儲業」、「影

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及「創

作及藝術表演業」等 6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更達 100%。 

符合規定比率偏低的 3 個行業類別，包括「紡織業」52.4%、「機電、

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50%、「專門營造業」85.7%及「美髮及美

容美體業」89.8%，恐有權益保障較為不足之疑慮，有必要加強後續查

核與宣導，以確保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有被告知

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以符合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 

6.差別待遇構面 

綜合而言，除「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之符合規定比

率為 80%以上、未達 90%，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

規定比率均達 95%以上，執行情形「甚為良好」；其中更有 9 個行業類

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紡織業」、「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專門營造業」、「零售業」、「倉儲業」、「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

版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及「家事

服務業」。 

有關「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之執行情形「普通」，

針對本國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是否因某些因素而遭到

差別待遇，實有必要進行後續之宣導及查核，並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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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主權益構面 

綜合而言，該構面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顯見

本國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強迫本國生

購買公司產品之執行情形「良好」以上；其中更有 8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

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機電、管道及其

他建築設備安裝業」、「專門營造業」、「零售業」、「倉儲業」、「資料處理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及「家事服務業」，顯見大

多數本國生於建教合作期間能確保自主權益。 

 

就以上分析，總體而言，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於維護本

國生權益事項之執行情形，多數「甚為良好」或「良好」，但仍有以下行

業類別於某些構面之部分題次的執行情形「不佳」，包括 C 大類「製造

業」-11 中類-紡織業有 2 個題次、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

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有 5 個題次、F 大類「營建工程業」-43

中類-專門營造業有 1 個題次及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53 中類-倉儲

業有 2 個題次，實有賴後續針對各該行業類別加強宣導，並進行追蹤瞭

解或查核措施。另執行情形「不佳」之題次，其包括之行業類別如下： 

1.契約保險構面題次 Q5-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

險（團保）嗎？」：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3 中類-倉儲業。 

2.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

嗎？」：計有 2 個行業類別，包括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及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 中類

-專門營造業。 

3.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5「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

習）嗎？」：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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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6「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嗎？」：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Ｈ大類「運輸及倉儲

業」-53 中類-倉儲業。 

5.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7「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

內嗎？」：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6.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8「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

以內嗎？」：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

-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7.生活津貼構面題次 Q5-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

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計有 1 個行業類別，為Ｃ大類「製造

業」-11 中類-紡織業。 

8.性騷擾防治構面題次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

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計有 2 個行業類別，包括Ｃ大類「製造

業」-11 中類-紡織業及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

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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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 

為了解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進步情形，茲將本年度調查結果與去

（112）年度之調查結果比較： 

1.問卷內容之構面及題次數：113 年度本國生問卷為 9 構面、24 題次（實

習式建教生適用之問卷，減少 2 題次），112 年度為 9 構面、25 題次

（實習式建教生適用之問卷，減少 2 題次）。 

2.參與填答率：113 年度本國生應調查人數 7,084 人，實際參與填答人數

6,601 人，參與填答率為 93.2%，112 年度本國生應調查人數 7,402 人，

實際參與填答人數 6,806 人，參與填答率為 91.9%。113 年度參與填答

率有提升。 

3.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題次，

較 112 年度增加 1 題次，提升 8 個百分點；113 年度執行情形「良好」

之題次，較 112 年度減少 1 題次，下降 4 個百分點；113 年度執行情

形「普通」之題次，較 112 年度減少 1 題次，下降 4 個百分點；113 年

度及 112 年度均無執行情形「不佳」之題次。總體統計本國生 113 年

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情形如表 10，本國生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如圖 10、圖 11。 

表 10 本國生執行情形之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表 

執行情形 112 年度題數 百分比 113 年度題數 百分比 與 112 年比較 

甚為良好 21 84% 22 92% 增加 8 個百分點 

良好 3 12% 2 8% 減少 4 個百分點 

普通 1 4% 0 0% 減少 4 個百分點 

不佳 0 0% 0 0% - 

合計 25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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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本國生之 112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圖

圖 11 本國生之 113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圖

4.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本國生 113 年度問卷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與

112 年度問卷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相較，有 7 個構面提升，但輔導訪

視及自主權益 2 個構面下降，實有待繼續宣導及查核，以求符合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本國生 113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

各構面調查結果比較如表 11。

甚為良好

84%

良好

12%

普通

4%

不佳

0%

112年度本國生執行情形

甚為良

好

92%

良好

8%
普通

0% 不佳

0%

113年度本國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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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國生之 113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比較表 
年度 

構面別 
112 年度 

符合規定比率 
113 年度 

符合規定比率 
113 年度與 112 年度 

比較 
課程實施 99.17% 99.20% 增加 0.03 個百分點 
輔導訪視 97.40% 97.00% 減少 0.40 個百分點 
契約保險 99.15% 99.40% 增加 0.25 個百分點 
休息放假 97.10% 98.00% 增加 0.90 個百分點 
訓練時間 95.79% 97.50% 增加 1.71 個百分點 
生活津貼 95.72% 96.60% 增加 0.88 個百分點 
性騷擾防治 92.70% 93.60% 增加 0.90 個百分點 
差別待遇 98.50% 98.90% 增加 0.40 個百分點 
自主權益 99.10% 98.80% 減少 0.30 個百分點 

（1）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本國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通」

以下者，112 年度計有 1 個題次，包括「建教生在訓練（實習）期

間曾經在建教合作機構加班」，113 年度無執行情形「普通」之題

次，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相較，計減少 1 個題次，顯示本國生填答

反映出符合規定比率較低之題次數有下降。 

（2）113 年與 112 年度除性騷擾防治構面外，其餘構面符合規定比率

皆達 95%以上，整體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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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僑生 

（一）學校執行情形分析 

依照問卷題目內容設計，學校執行情形共有二個構面，其辦理構面

及涵蓋題次如下： 

1.課程實施構面：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

（實習）情形。（Q1、Q2、Q3、Q5，計 4 題） 

2.輔導訪視構面：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教生情形。

（Q4，計 1 題） 

根據調查統計結果，學校辦理僑生權益之各題次符合規定比率如

表 12 所示，以下分別就各構面及各題次進行分析及說明： 

表 12 僑生之學校辦理建教生權益事項填答情形一覽表 

構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填答情形 填答”有”者 
百分比 有 沒有 

課程 
實施 

Q1 

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前，學校有辦說明會，

向你說明訓練的內容及你

的權利義務嗎？ 

7,192 7,102 90 98.7% 

Q2 

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

練或職前訓練嗎？（含專業

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

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性騷

擾防治......） 

7,191 7,039 152 97.9% 

Q3 

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

期程，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接受訓練（實習）

嗎？ 

7,190 7,073 117 98.4% 

Q5 
學校辦理基礎訓練時，有安

排至少 12 小時以上的基本

華語文輔導課程嗎？ 
7,189 6,974 215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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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填答情形 填答”有”者 
百分比 有 沒有 

輔導

訪視 Q4 
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

派師長到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看你嗎？ 
7,189 6,933 256 96.4% 

 

1.課程實施構面：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

（實習）情形 

本構面共計 4 個題次（Q1、Q2、Q3、Q5），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

圖 12 所示。 

 
圖 12 僑生之學校排定建教合作課程及安排建教生到廠接受訓練（實習）情形百分比統

計圖 

（1）學校於僑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有舉辦說明

會，向僑生說明訓練內容及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務之符合規

定比率為 98.7%。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學校於建教生進入建

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舉

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說明受訓內容及建教生受訓期間權利義務。

97.0%

98.4%

97.9%

98.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5學校辦理基礎訓練時，有安排至

少12小時以上的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

嗎？

Q3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程，

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接受訓

練(實習)嗎？

Q2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嗎？

(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

Q1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

學校有辦說明會，向你說明訓練的內

容及你的權利義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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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顯示大部分學校均已落實辦理該事項。 

（2）僑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前，學校有辦理基礎或職前訓練之符合規

定比率為 97.9%。 

現行僑生專班之辦理方式，均屬輪調式建教合作模式。依據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學校於建教生進入建教合作機

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前，應完成建教生基礎訓練，以取得相關職

業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

知能。而學校於申辦建教合作時，均須於建教合作契約及建教生

訓練契約等文件，註明基礎或職前訓練辦理時程，並於課程計畫

敘明其課程內容。另於主管機關進行建教合作考核時，亦將針對

學校辦理情形加以查對。在實務上，學校辦理職前或基礎訓練時，

有關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必須由教育部所指派人員到校授課

講解，對落實相關事項之宣導助益甚大。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

依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

已依規定辦理基礎或職前訓練。 

（3）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定期程，安排僑生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

技能訓練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8.4%。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2 條規定，在學校教學實施期間，

學校不得將建教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目前

學校申辦建教合作均須檢送建教合作契約、建教生訓練契約及

課程計畫（其中含輪調期程之規劃）等文件；且於行政業務安排

上，除審查文件已符應申辦模式之期程安排外，對建教生實際輪

調（含異動）情形，學校亦應將名冊即時上傳至建教合作資訊網，

建教合作小組亦會定期實施查核，以求隨時保持最新動態資料。

另於建教合作考核時，亦針對學校規劃輪調及實際辦理情形加

以查對。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調查結果所示，其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已落實辦理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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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辦理基礎訓練時，有規劃至少 12 小時以上的基本華語文輔

導課程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

教合作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學校辦理僑生專班應自行規劃至

少 12 小時之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實際上學校亦可安排 12 節

至 24 節之華語文訓練課程。依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學校執行

情形「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能落實辦理該事項；但仍有

少部分學校似未確實執行，主管機關宜督導要求依規辦理。 

2.輔導訪視構面：學校至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輔導訪視建教生情形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4），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3 所示。 

 

圖 13 僑生之學校排定辦理建教合作輔導訪視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依據調查結果所示，學校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至建教合作機構

進行訪視及關心建教生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4%。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規定，學校應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

少一次不預告訪視建教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建

教合作機構依建教合作契約、建教生訓練契約執行之情形，並輔導建

教生獲得良好訓練。目前學校輔導訪視工作除應依上述規定辦理外，

尚須於輔導訪視辦理完畢後，至建教合作資訊網填報學生名冊及訪視

紀錄；建教合作小組每月 5 日進行查核，並通知未填報學校限期補正

及改善，屆期如仍未補正及改善者，視為未依規定進行訪視，並逐案

送各該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理。學校教師訪視建教合作機構必須填寫訪

視紀錄表，經受訪學生導師及主任、校長線上核章後，建教合作小組

於每月 15 日進行清查，依相同程序進行追蹤查核。辦理建教合作考核

時，考核委員也會針對學校辦理情形加以查對。 

96.4%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4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派師長

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看你嗎？



61 

有關本項工作之推動，依調查結果所示，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顯示大部分學校能認真辦理該事項；但仍有少部分學校未確實執行，

主管機關宜督導要求依規辦理。 

（二）建教合作機構執行情形分析 

依照問卷題目內容設計，建教合作機構執行情形共有 7 個構面，其

辦理構面及涵蓋之題次如下： 

1.契約保險構面：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Q6-1、

Q6-2，計 2 題） 

2.休息放假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Q6-9、Q6-10、

Q6-11-1，計 3 題） 

3.訓練時間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Q6-3、Q6-4、Q6-

5、Q6-6、Q6-7、Q6-8，計 6 題） 

4.生活津貼構面：合作機構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Q6-11-2、Q6-14、Q6-

15、Q6-16、Q6-18，計 5 題） 

5.性騷擾防治構面：合作機構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Q6-13，計 1

題）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是否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

（Q6-12，計 1 題） 

7.自主權益構面：合作機構是否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Q6-17，計 1 題） 

為瞭解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僑生權益事項執行及符合規定之情形，依

據權益問卷題目內容涵蓋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構面，進行各題次之百分比

統計，統計結果之符合情形百分比如表 13 所示，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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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權益事項填答情形一覽表 

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契

約

保

險 

Q6-1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勞

工保險（勞

保）嗎？ 

7,189 6,919 32 
填答”不
知道” 
238 

99.5% 

 

Q6-2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團

體保險（團

保）嗎？ 

7,188 6,395 104 
填答”不
知道” 
689 

98.4% 

針對本題填答”
不知道”之建教

生，可能因團體

保險係由建教

合作機構主動

加保並負擔所

有保費，因此建

教生可能較不

關心或不了解，

請學校及建教

合作機構向建

教生加強宣導，

並說明其權益。 

休

息

放

假 

Q6-9 

你在訓練（實

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 

7,187 7,049 138 - 98.1% 

 

Q6-10 

國定假日（含

勞動節）時，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讓你放假或

另外安排補

休嗎？ 

7,186 6,931 255 - 96.5% 

 

Q6-11-1 
（男性

建教生

免答） 

妳申請生理

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

有同意嗎？ 

3,551 2,178 47 
填答”沒
請過” 
1,326 

97.9% 

針對本題填答”
沒請過”之女性

建教生，請學校

向建教生加強

宣導，如訓練期

間有因生理日

致受訓有困難

時，得向建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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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作機構申請生

理假，並不得剋

扣其生活津貼。 

訓

練

時

間 

Q6-3 

你曾經在早

上6點以前，

接受訓練（實

習）嗎？ 

7,188 557 6,631 - 7.7%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113年
8月28日至建教

合作機構「嘉義

分公司-大潤發

流通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大潤

發嘉義店」；同

年 8 月 30 日至

「台南東門分

公司-和德昌股

份有限公司-麥
當勞」；同年9月
6日至「統一超

食代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廠」；

同年9月13日至

「高雄空廚股

份有限公司-竹
苗廠」等4家進

行專案考核，考

核結果均未發

現有違反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

之情事，經與僑

生訪談結果應

是誤填。 

Q6-4 

你曾經晚上

10點以後，接

受訓練（實

習）嗎？ 

7,188 269 6,919 - 3.7% 

 

Q6-5 

你每接受訓

練（實習）4小
時，至少有30
分鐘的休息

7,187 6,951 236 -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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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時間嗎？ 

Q6-6 

你每星期訓

練（實習）時

數在40小時

以內嗎？ 

7,187 6,950 237 - 96.7% 

 

Q6-7 

你每天實際

訓練（實習）

時間，在8小
時以內嗎？ 

7,187 7,064 123 - 98.3% 

 

Q6-8 

你每天在建

教合作機構

（廠家），由

開始到結束

含中間休息

時間及空班

時間，合計在

12小時以內

嗎？ 

7,187 6,394 793 - 89.0%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113年
8月28日至建教

合作機構「嘉義

分公司-大潤發

流通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大潤

發嘉義店」；同

年 8 月 30 日至

「台南仁德分

公司-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家樂

福仁德店」及

「台南東門分

公司-和德昌股

份有限公司-麥
當勞」；同年9月
3日至「昶亨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同年9月5
日至「台南佳里

店分公司-大潤

發流通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大
潤發台南佳里

店」；同年9月6
日至「大同股份

有限公司-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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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電線電纜廠」及

「統一超食代

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同年

9月13日至「高

雄空廚股份有

限 公 司 - 竹 苗

廠」等8家進行

專案考核，考核

結果均未發現

有違反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之

情事，係部分僑

生不清楚如何

計算時間以致

誤填。 

生

活

津

貼 

Q6-11-2
（男性

建教生

免答） 

妳申請生理

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

有扣你生活

津貼嗎？ 

2,178 270 1,730 
填答”不
知道” 

178 
13.5%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113年
9月2日至建教

合作機構「望隼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望隼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二廠」、「佐

茂股份有限公

司」及「朕豪大

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萬豪

酒店-點心房/豪
享自助餐廳 /京
心咖啡廳 /京翠

港式茶餐廳」；

同年9月3日至

「昶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同年9月6日至

「晉欣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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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6家進行專案考

核，考核結果均

未發現有違反

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之情事，經

訪談僑生係學

生無仔細確認

薪資明細所致。 

Q6-14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向你收取任

何訓練費用

嗎？（不含自

行向公司購

買之物品） 

7,186 273 6,913 - 3.8% 

 

Q6-15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按時支付生

活津貼給你

嗎？ 

7,186 7,083 103 - 98.6% 

 

Q6-16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提供你生活

津 貼 明 細

嗎？（含線上

查詢） 

7,186 7,006 180 - 97.5% 

 

Q6-18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因

你違反公司

相關規定，扣

你的生活津

貼嗎？ 

7,185 415 6,770 - 5.8%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 113年
8 月 30 日至建

教合作機構「台

南東門分公司-
和德昌股份有

限 公 司 - 麥 當

勞」；同年 9 月

3 日至「昶亨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同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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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5 日至「台南佳

里店分公司-大
潤發流通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大潤發台南佳

里店」；同年9月
6 日至「統一超

食代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廠」；

同年 9 月 13 日

至「高雄空廚股

份有限公司-竹
苗廠」等 5 家進

行專案考核，考

核結果均未發

現有違反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

之情事，經具訪

談僑生結果，係

學生無仔細確

認薪資明細所

致。 

性

騷 
擾

防

治 

Q6-13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宣

導防治性騷

擾行為的相

關措施嗎？ 

7,186 6,543 643 - 91.1%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 113年
8 月 28 日至建

教合作機構「嘉

義分公司-大潤

發流通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大
潤發嘉義店」；

同年 8 月 30 日

至「台南東門分

公司-和德昌股

份有限公司-麥
當勞」；同年9月
2 日至「望隼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佐茂股



68 

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份有限公司」；

同年 9月 3日至

「昶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同年 9月 6日至

「大同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電

線電纜廠」、「統

一超食代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

廠」及「晉欣食

品股份有限公

司」；同年 9 月

13 日至「高雄空

廚股份有限公

司-竹苗廠」及

「頭份分公司-
大潤發流通事

業股份有限公

司-大潤發頭份

店」等 10 家進

行專案考核，考

核結果均未發

現有違反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

之情事，經與僑

生訪談結果，係

廠商宣導時非

學生入廠時間，

以致學生誤填，

後續請廠商應

於學生入廠時

加強宣導。 

差

別

待

遇 

Q6-12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因

為下列哪些

因素，對你有

不利之差別

待遇嗎？（若

7,186 416 6,770 - 5.8% 

針對僑生填答

不符合的機構，

已分別於 113年
9 月 3 日至建教

合作機構「昶亨

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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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次 問卷題目 
填答 
人數

（A） 

填答情形 填答”
有”者 
百分比

（E） 

備註 有

（B） 
沒有

（C） 
其他

（D） 

有可複選） 公司」，以及9月
13 日至「高雄空

廚股份有限公

司-竹苗廠」等 2
家進行專案考

核，考核結果均

未發現有違反

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之情事，經

與僑生訪談結

果，部分僑生對

於法規專有名

詞”不利差別待

遇”定義不了解

以致誤填，請學

校未來加強宣

導不利之差別

待遇之定義說

明。 

自

主

權

益 

Q6-17 

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

強迫你買公

司 的 產 品

嗎？（例如：

假藉訓練課

程推銷公司

產品） 

7,186 92 7,094 - 1.3% 

 

備註： 
1.僑生有效問卷為 7,192 份，其中 7,185 份完整填答全部題次（即 7 份未完整填答全部題
次），故各題次樣本人數有異。 

2.有關百分比之計算方式，除 Q6-1、Q6-2、Q6-11-1、Q6-11-2 為 B/（B+C）外，其餘各題
均為 B/A。 

3.Q6-12 複選題次之分析說明，請參見表 14-1。 
4.教育主管機關針對「符合」比例低於 95%以下之題項，或在同一事業機構的建教生超過

50%填答「不符合」者，均有指派考核小組進行專案考核，考核結果說明如備註。 

茲就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執行構面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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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約保險構面：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 

本構面共計 2 個題次（Q6-1、Q6-2），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4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14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與建教生簽訂契約及辦理保險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有關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是否

為僑生辦理勞工保險（勞保）之情形，填答＂不知道＂者 238 人，

不列入統計母數，則其符合規定比率為 99.5%，填答＂沒有＂者

32 人，占 0.5%。 

（2）有關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是否

為僑生提供團體保險（團保）之情形，填答＂不知道＂者 689 人，

不列入統計母數，則其符合規定比率為 98.4%，填答＂沒有＂者

104 人，占 1.6%。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合

作契約內容，與建教生簽訂書面之建教生訓練契約，並將契約報主管

機關備查；其契約內容應包括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另依據建教生權

益保障法第 21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履行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

保險之義務。 

目前學校申辦建教合作必須檢附建教生訓練契約內容文件以供

查對；於建教生正式進入建教合作機構訓練前簽訂訓練契約並送主管

機關備查後，主管機關均審慎辦理建教生訓練契約審查作業。契約中

已明載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辦理約定內容，且於建教合作機構考核時，

也會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檢附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辦理資料加以查對。

98.4%

99.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團體保險（團保）嗎？

Q6-1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

理勞工保險（勞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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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勞工保險屬強制性保險，被保險人亦須按比例負擔部分保險費用，

此項保險費於生活津貼明細表中必須具體呈現，通常建教生對此部分

較為清楚了解。至於團體保險部分，依建教生定型化契約第 2 條規定，

應由雇主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僑生對此部分可能較不了解。 

由此構面填答結果來看，題次（Q6-1）「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

替你辦理勞工保險（勞保）嗎？」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99.5%，顯見大

部分僑生了解建教合作機構有為其辦理勞工保險之執行情形「甚為良

好」。但因勞保屬強制性保險，對建教生權益影響甚鉅，目前仍有僑生

238 人填答＂不知道＂及 32 人填答＂沒有＂，究是建教合作機構未履

行替僑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之義務，抑或僑生對此事不知情，實有賴

後續進一步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並依規定處理。至於題次（Q6-

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團保）嗎？」之符

合規定比率為 98.4%（另有 689 人填答＂不知道＂、104 人填答＂沒

有＂），執行情形亦「甚為良好」。團體保險非強制性保險，且依建教

生定型化契約第 2 條規定，此部分應由建教合作機構主動為建教生加

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推測建教合作機構無主動揭露且僑生可能

因生活津貼明細表未特別呈現而較不了解，致有 689 人填答＂不知道

＂，此部分亦有繼續加強宣導之必要。另針對 104 人填答＂沒有＂之

部分，後續亦須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並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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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息放假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休息及放假情形 

本構面共計 3 個題次（Q6-9、Q6-10、Q6-11-1），各題次統計結果

如圖 15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15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排定僑生休息及放假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 7 天是否至少有 2 天

休息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8.1%。 

（2）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遇到國定假日時（含勞

動節），建教合作機構有安排休息（或補休）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5%。 

（3）女性僑生（2,225 人）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因生

理期導致受訓困難時，每月得申請 1 日生理假及建教合作機構准

假之情形，有 1,326 人表示未曾申請過生理假，爰於統計母數扣

除；該題次調查結果符合規定比率為 97.9%，另有 47 人填答＂

沒有＂。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建教生受訓期間，每七日至

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勞動基準法》

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依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休息。女性建教生

因生理期致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休生理假一日，建教合作機構

不得因此剋扣其生活津貼，學校不得列入其學業成績評量之事項。前

97.9%

96.5%

98.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11-1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

機構廠家有同意嗎？（男性建教生免

答）

Q6-10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有讓你放假或另

外安排補休嗎？

Q6-9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7天
至少有2天休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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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各項建教生之休息與放假權益事項，皆已於訓練契約內容明確約定。

另參考《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

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之規定，建教生與勞工規定，除上述

休息日不得要求建教生接受訓練外，已趨於一致。主管機關於實施建

教合作機構考核時，皆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建教生近月打卡出勤紀

錄或排班表，藉以查對建教生休息與放假的安排情形。 

依據上述調查結果，本構面有關僑生休息、放假、申請生理假權

益保障部分，題次（Q6-9）「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題次（Q6-10）「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題次（Q6-11-1）「妳申

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之執行情形均「甚為良

好」，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都已能依規辦理；但不符規定部分，後續仍

應追蹤查核以了解實際情況，並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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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訓練時間構面：合作機構排定建教生訓練時間情形 

本構面共計 7 個題次（Q6-3、Q6-4、Q6-5、Q6-6、Q6-7、Q6-8、

Q6-9），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6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

分析說明如下： 

 
圖 16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排定僑生訓練時間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曾經在工作日早上 6 點以前，

接受訓練（實習）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7.7%；反之，僑生到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建教合作機構未安排僑生於工作日早

上 6 點前接受訓練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2.3%。 

（2）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曾經在工作日晚上 10 點以

後接受訓練（實習）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3.7%；反之，僑生到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建教合作機構未安排僑生於工作日

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3%。 

89.0%

98.3%

96.7%

96.7%

3.7%

7.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8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

間，合計在12小時以內嗎？

Q6-7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小時以內嗎？

Q6-6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40小
時以內嗎？

Q6-5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小時，至

少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嗎？

Q6-4你曾經晚上10點以後，接受訓練

（實習）嗎？

Q6-3你曾經在早上6點以前，接受訓練

（實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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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連續接受訓練（實習）

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7%。 

（4）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星期訓練（實習）時

數在 40 小時以內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7%。 

（5）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日訓練（實習）時間

為 8 小時以內（扣除休息、空班時間）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8.3%。 

（6）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每日訓練（實習）時間，

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空班時間）在 12 小時以內之符合

規定比率為 89.0%。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排定建教

生每日訓練時間超過 8 小時，而每星期受訓總時數也不得超過 40 小

時，且不得於午後 8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並應安排建教

生繼續受訓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另外，若因建教合作機

構經營型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或行業類別需要，且建教生已年

滿 16 歲，建教合作機構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可於建教生訓練契約

中與建教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之起迄點，但仍不得排定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且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之起迄，

包括訓練及中間休息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12 小時。 

目前建教合作機構申辦建教合作時，皆應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規定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明訂建教生訓練時間等應記載之內容。依據

上述調查結果，本構面題次（Q6-4）「你曾經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

練（實習）嗎？」、題次（Q6-5）「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

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嗎？」、題次（Q6-6）「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

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及題次（Q6-7）「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

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題次（Q6-3）「你

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執行情形「良好」；

題次（Q6-8）「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

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執行情形「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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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執行情形未達「甚為良好」之題次，後續均應追蹤查核以了解實

際情況，並依規處理。 

4.生活津貼構面：合作機構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 

  本構面共計 5 個題次（Q6-11-2、Q6-14、Q6-15、Q6-16、Q6-18），

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7 所示，茲就各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

如下： 

 
圖 17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發給建教生津貼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1）女性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因申請生理假被剋

扣生活津貼之未符合規定比率 13.5%；反之，女性僑生到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因其申請生理假而剋

扣生活津貼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86.5%。 

（2）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有向僑生

收取任何訓練費用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3.8%；反之，僑生到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向僑生收取任何

訓練費用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6.2%。 

5.8%

97.5%

98.6%

3.8%

13.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18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你

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貼

嗎？

Q6-16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

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

Q6-15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按時

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

Q6-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

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

公司購買之物品）

Q6-11-2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

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

（男性建教生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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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每月按時

支付全額生活津貼（勞保費自行負擔部分不在此限）之符合規定

比率為 98.6%。 

（4）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能提供生

活津貼明細表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7.5%。 

（5）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會因僑生

違反工作規則而扣除生活津貼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5.8%；反之，

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不會因僑

生違反工作規則而扣除生活津貼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4.2%。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4 條規定，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受訓

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理假一日，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剋扣其生活津

貼，學校不得列入其學業成績評量之事項。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8 條

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要求建教生應負擔任何訓練費用，也不得訂

定不符第 1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膳宿、交通、生活津貼與其調整

給付方式及計算基準，也不得於建教生違反工作規則時扣除生活津貼。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應依建教生訓練契約，

給付建教生生活津貼，並提供其生活津貼明細表，生活津貼屬建教生

參與職業訓練而給與之補助費，非屬薪資或勞務所得，免納綜合所得

稅，生活津貼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並應按月全額

直接給付建教生，但法律另有規定得扣除相關費用者，不在此限。建

教合作機構不得預扣生活津貼，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目前建教生訓練契約內容皆已明確約定每月給付津貼金額，並在

辦理建教合作評估及考核時，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建教生生活津貼

給付文件或報表，且藉由與建教生晤談確認建教合作機構是否違反相

關事項。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本構面題次（Q6-14）「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

題次（Q6-15）「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

及題次（Q6-16）「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

（含線上查詢）」之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題次（Q6-18）「妳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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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之執行情形

「良好」，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多能依規定執行，但由於本構面所涵蓋

事項，均屬建教生權益保障之核心部分，填答結果既呈現仍有部分建

教合作機構未符規定，為確保建教生權益，主管機關後續仍宜積極追

蹤查核及依規定處理。另題次（Q6-11-2）「女性建教生在訓練（實習）

期間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有扣減其生活津貼」之執行情形僅

「普通」，就此主管機關宜再積極宣導及辦理後續查核處理之相關程序，

以保障女性僑生之權益。 

5.性騷擾防治構面：建教合作機構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6-13），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8 所

示，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18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百分比統計圖 

根據調查結果，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有被告

知防治性騷擾行為相關措施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91.1%。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7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

期間，不得因其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並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另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規定略以，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並於知悉前開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時，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並注意被害人安全及隱私之維護。又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 8 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

屬人員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同時，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第 11 條規定，建教生在進入職場訓練之前，學校均應事先完成基礎訓

91.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13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

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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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或職前訓練，而其課程中必須包括性別平等及防治性騷擾等相關內

容，且其講師係由主管機關指派，理論上建教生均應對該議題有基本

認識。但建教生進入職場接受訓練後，建教合作機構仍應再予宣導相

關事宜，並隨時注意是否發生性騷擾之情事。該題次僅 91.1%僑生填

答“有”，執行情形雖「良好」，但防制性騷擾為性別平等教育重要之一

環，就此主管機關宜再要求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加強宣導，並確實依

法執行相關事宜。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是否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6-12），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19 所

示，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19 僑生之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期間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情形百分比統計圖 

根據調查結果，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曾因某

些因素而遭到差別待遇之未符合規定比率為 5.8%；反之，僑生到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未曾因某些因素而遭到差別待遇之符合

規定比率為 94.2%。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

期間，不得因其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年齡、婚姻、容貌、五官或身心障礙之因素，給予不利之差別待

遇。建教合作機構應與學校會商提供身心障礙建教生個別化協助措施。

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因建教生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提出申訴或協調或依

勞動事件法聲請調解、提起訴訟，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依據調查

結果，本項工作之辦理情形「良好」，但仍有 5.8%（416 人）填答者表

示於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曾因某些因素遭到差別待遇（如

5.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1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

下列哪些因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

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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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所示）。在填答有遭到差別待遇之類型中，比率最高前 5 者依序

為「語言」（280 人次，34.4%）、「籍貫」（108 人次，13.3%）、「種族」

（98 人次，12.0%）、「曾提出過申訴、協調或依勞動事件法聲請調解、

提起訴訟」（57 人次，7.0%）、「階級」（55 人次，6.7%），填答情形如

表 14-1 所示。本構面填答曾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之比率較高，值得學

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加強注意及輔導，如經查確有發生僑生遭到不利的

差別待遇之情事，應要求建教合作機構與學校會商，立即提供當事人

個別化之相關協助措施。 

表 14 僑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受訓期間有無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填答情形一覽表 

選項 填答人數 百分比 
無  6,770 人 94.2% 
有  416 人 5.8% 
總計  7,186 人 100.0% 

表 14-1 僑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受訓期間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因素類型填答情形一

覽表 
因素類型 填答人次 百分比 
語言 280 人次 34.4% 
籍貫 108 人次 13.3% 
種族 98 人次 12.0% 

曾提出過申訴、協調或依勞動

事件法聲請調解、提起訴訟 
57 人次 7.0% 

階級 55 人次 6.7% 
容貌 52 人次 6.4% 
年齡 38 人次 4.7% 
思想 24 人次 2.9% 
出生地 22 人次 2.7% 
性別 21 人次 2.6% 
宗教 14 人次 1.7% 
五官 13 人次 1.6% 
性傾向 12 人次 1.5% 
身心障礙 12 人次 1.5% 
黨派 6 人次 0.7% 
婚姻 3 人次 0.4% 
總計 815 人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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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題不利差別待遇之因素類型可複選，故填答有遭受不利之差別待遇人數為
416 人，但填答各因素類型人次累計為 815 人次。 

7.自主權益構面：合作機構是否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 

本構面共計 1 個題次（Q6-17），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如圖 20 所

示，茲就該題次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圖 20 僑生之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建教生購買產品百分比統計圖 

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有強迫僑

生購買公司產品（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之未符合規定比率

為 1.3%；反之，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

構未強迫僑生購買公司產品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98.7%。 

依據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8 條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向建教生

推銷產品，且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建教生訓練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中，規定不得記載事項應包括不得要求建教生購買建教合作

機構推銷之產品。而且基於保障建教生生活津貼領受權益，也於定型

化訓練契約中約定，禁止建教合作機構向建教生推銷產品，並且禁止

以建教生推銷建教合作機構產品未達一定業績為由，扣減建教生生活

津貼。依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建教合作機構均能落實此項

規定，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但仍有部分僑生表示建教合作機構有推

銷公司產品情形，有必要進行後續之追蹤瞭解及查核措施。 
  

1.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Q6-17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

你買公司的產品嗎？（例如：假藉訓

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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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之符合規定情形 

本次調查為瞭解現行辦理建教合作各行業類別機構執行建教生權

益之差異情形，乃將現行辦理建教合作之事業機構分為「工業類」及「家

商服務類」，再按照辦理類科的職業訓練內容及場域性質，參照行政院

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將建教合作機構區分為 12 種行業類別（工業

類包括 6 種行業類別、家商服務類包括 6 種行業類別），並就各行業類

別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權益各構面及各題次符合規定情形之次數及

百分比進行統計（如表 15、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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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僑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題次符合規定填答情形一覽表 
類別 工業類 

行業別 
Ａ大類「農、林、漁、
牧業」-01 中類-農、牧

業 

Ｃ大類「製造業」-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

業 

Ｃ大類「製造業」-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Ｃ大類「製造業」-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業」
-433 小類-機電、管道
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樣本數及 
填答情形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6-1 172 169 98.3% 1,404 1,401 99.8% 49 49 100.0% 3,081 3,069 99.6% 70 70 100.0% 59 59 100.0% 
Q6-2 161 157 97.5% 1,342 1,326 98.8% 51 49 96.1% 2,868 2,826 98.5% 68 67 98.5% 52 52 100.0% 

休息

放假 

Q6-9 175 175 100.0% 1,437 1,399 97.4% 51 50 98.0% 3,202 3,133 97.8% 71 71 100.0% 59 57 96.6% 
Q6-10 175 167 95.4% 1,437 1,374 95.6% 51 51 100.0% 3,202 3,143 98.2% 71 71 100.0% 59 56 94.9% 

Q6-11-1 80 77 96.3% 571 561 98.2% - - - 835 815 97.6% 2 2 100.0% 21 21 100.0% 

訓練

時間 

Q6-3 175 128 73.1% 1,437 1,326 92.3% 51 48 94.1% 3,203 3,028 94.5% 71 67 94.4% 59 54 91.5% 
Q6-4 175 152 86.9% 1,437 1,377 95.8% 51 46 90.2% 3,203 3,115 97.3% 71 70 98.6% 59 58 98.3% 
Q6-5 175 165 94.3% 1,437 1,379 96.0% 51 51 100.0% 3,202 3,106 97.0% 71 71 100.0% 59 59 100.0% 
Q6-6 175 167 95.4% 1,437 1,395 97.1% 51 50 98.0% 3,202 3,113 97.2% 71 71 100.0% 59 59 100.0% 
Q6-7 175 174 99.4% 1,437 1,413 98.3% 51 51 100.0% 3,202 3,152 98.4% 71 71 100.0% 59 59 100.0% 
Q6-8 175 149 85.1% 1,437 1,273 88.6% 51 47 92.2% 3,202 2,903 90.7% 71 66 93.0% 59 33 55.9% 

生活

津貼 

Q6-11-2 76 64 84.2% 511 462 90.4% - - - 751 639 85.1% 2 1 50.0% 20 19 95.0% 
Q6-14 175 167 95.4% 1,437 1,382 96.2% 51 49 96.1% 3,202 3,062 95.6% 71 67 94.4% 59 55 93.2% 
Q6-15 175 170 97.1% 1,437 1,411 98.2% 51 51 100.0% 3,202 3,159 98.7% 71 71 100.0% 59 57 96.6% 
Q6-16 175 173 98.9% 1,437 1,400 97.4% 51 51 100.0% 3,202 3,143 98.2% 71 71 100.0% 59 57 96.6% 
Q6-18 175 160 91.4% 1,437 1,368 95.2% 51 50 98.0% 3,201 3,024 94.5% 71 71 100.0% 59 55 93.2% 

性騷

擾 
防治 

Q6-13 175 160 91.4% 1,437 1,276 88.8% 51 49 96.1% 3,202 2,954 92.3% 71 66 93.0% 59 57 96.6% 

差別

待遇 
Q6-12 175 170 97.1% 1,437 1,344 93.5% 51 50 98.0% 3,202 3,032 94.7% 71 70 98.6% 59 55 93.2% 

自主

權益 
Q6-17 175 173 98.9% 1,437 1,413 98.3% 51 50 98.0% 3,202 3,156 98.6% 71 71 100.0% 59 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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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僑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題次符合規定填答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Ｇ大類「批發及零售
業」47-48 中類-零售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
業」-55 中類-住宿服務

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
業」-56 中類-餐飲業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
播業」-63 中類-資料處
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Ｓ大類「其他服務業」-
962 小類-美髮及美容美

體業 

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
務業」-871 小類-居住
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樣本數及 
填答情形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有效樣

本 

符合規

定 
人數 

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6-1 186 186 100.0% 208 207 99.5% 1,187 1,175 99.0% 378 377 99.7% 150 150 100.0% 7 7 100.0% 
Q6-2 185 185 100.0% 176 170 96.6% 1,099 1,073 97.6% 352 345 98.0% 138 138 100.0% 7 7 100.0% 

休息

放假 

Q6-9 186 186 100.0% 213 211 99.1% 1,237 1,214 98.1% 399 397 99.5% 150 150 100.0% 7 6 85.7% 
Q6-10 186 186 100.0% 213 189 88.7% 1,236 1,151 93.1% 399 391 98.0% 150 146 97.3% 7 6 85.7% 

Q6-11-1 38 38 100.0% 65 63 96.9% 387 378 97.7% 188 188 100.0% 36 33 91.7% 2 2 100.0% 

訓練

時間 

Q6-3 186 185 99.5% 213 187 87.8% 1,237 1,099 88.8% 399 364 91.2% 150 138 92.0% 7 7 100.0% 
Q6-4 186 186 100.0% 213 201 94.4% 1,237 1,182 95.6% 399 382 95.7% 150 143 95.3% 7 7 100.0% 
Q6-5 186 186 100.0% 213 203 95.3% 1,237 1,200 97.0% 399 381 95.5% 150 143 95.3% 7 7 100.0% 
Q6-6 186 186 100.0% 213 197 92.5% 1,237 1,187 96.0% 399 379 95.0% 150 139 92.7% 7 7 100.0% 
Q6-7 186 186 100.0% 213 211 99.1% 1,237 1,200 97.0% 399 392 98.2% 150 148 98.7% 7 7 100.0% 
Q6-8 186 184 98.9% 213 186 87.3% 1,237 1,052 85.0% 399 350 87.7% 150 144 96.0% 7 7 100.0% 

生活

津貼 

Q6-11-2 38 38 100.0% 54 47 87.0% 340 289 85.0% 176 144 81.8% 32 27 84.4% - - - 
Q6-14 186 185 99.5% 213 205 96.2% 1,236 1,204 97.4% 399 386 96.7% 150 145 96.7% 7 6 85.7% 
Q6-15 186 186 100.0% 213 210 98.6% 1,236 1,218 98.5% 399 393 98.5% 150 150 100.0% 7 7 100.0% 
Q6-16 186 186 100.0% 213 199 93.4% 1,236 1,193 96.5% 399 381 95.5% 150 146 97.3% 7 6 85.7% 
Q6-18 186 183 98.4% 213 201 94.4% 1,236 1,133 91.7% 399 370 92.7% 150 149 99.3% 7 6 85.7% 

性騷

擾 
防治 

Q6-13 186 186 100.0% 213 185 86.9% 1,236 1,112 90.0% 399 350 87.7% 150 141 94.0% 7 7 100.0% 

差別

待遇 
Q6-12 186 186 100.0% 213 191 89.7% 1,236 1,166 94.3% 399 363 91.0% 150 140 93.3% 7 3 42.9% 

自主

權益 
Q6-17 186 186 100.0% 213 210 98.6% 1,236 1,225 99.1% 399 395 99.0% 150 149 99.3% 7 7 100.0% 

備註： 
部分行業類別因有效樣本數較低，致符合規定比率屬執行情形「不佳」，惟大多數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皆屬執行情形「良好」以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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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僑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構面符合規定情形一覽表 
類別 工業類 

行業別 
Ａ大類「農、林、漁、
牧業」-01 中類-農、牧
業 

Ｃ大類「製造業」-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
業 

Ｃ大類「製造業」-24中
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26 中
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30 中
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
業  

Ｆ大類「營建工程業」
-433 小類-機電、管道
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
業 

構面別 題次別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6-1 98.3% 97.9% 99.8% 99.3% 100.0% 98.1% 99.6% 
99.1% 

100.0% 
99.3% 

100.0% 
100.0% Q6-2 97.5% 98.8% 96.1% 98.5% 98.5% 100.0% 

休息 
放假 

Q6-9 100.0% 
97.2% 

97.4% 
97.1% 

98.0% 
99.0% 

97.8% 
97.9% 

100.0% 
100.0% 

96.6% 
97.2% Q6-10 95.4% 95.6% 100.0% 98.2% 100.0% 94.9% 

 Q6-11-1  96.3% 98.2% - 97.6% 100.0% 100.0% 

訓練 
時間  

Q6-3 73.1% 

89.0% 

92.3% 

94.7% 

94.1% 

95.8% 

94.5% 

95.9% 

94.4% 

97.7% 

91.5% 

91.0% 

Q6-4 86.9% 95.8% 90.2% 97.3% 98.6% 98.3% 
Q6-5 94.3% 96.0% 100.0% 97.0% 100.0% 100.0% 
Q6-6 95.4% 97.1% 98.0% 97.2% 100.0% 100.0% 
Q6-7 99.4% 98.3% 100.0% 98.4% 100.0% 100.0% 
Q6-8 85.1% 88.6% 92.2% 90.7% 93.0% 55.9% 

生活 
津貼 

 Q6-11-2  84.2% 

93.4% 

90.4% 

95.5% 

- 

98.5% 

85.1% 

94.4% 

50.0% 

88.9% 

95.0% 

94.9% 
Q6-14 95.4% 96.2% 96.1% 95.6% 94.4% 93.2% 
Q6-15 97.1% 98.2% 100.0% 98.7% 100.0% 96.6% 
Q6-16 98.9% 97.4% 100.0% 98.2% 100.0% 96.6% 
Q6-18 91.4% 95.2% 98.0% 94.5% 100.0% 93.2% 

性騷擾防治 Q6-13 91.4% 91.4% 88.8% 88.8% 96.1% 96.1% 92.3% 92.3% 93.0% 93.0% 96.6% 96.6% 

差別待遇 Q6-12 97.1% 97.1% 93.5% 93.5% 98.0% 98.0% 94.7% 94.7% 98.6% 98.6% 93.2% 93.2% 

自主權益 Q6-17 98.9% 98.9% 98.3% 98.3% 98.0% 98.0% 98.6% 98.6%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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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僑生之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執行建教生權益構面符合規定情形一覽表（續） 
類別 家商服務類 

行業別 Ｇ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7-48 中類-零售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
業」-55 中類-住宿服務
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
業」-56 中類-餐飲業 

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
播業」-63 中類-資料處
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Ｓ大類「其他服務業」
-962 小類-美髮及美容
美體業 

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
務業」-871 小類-居住
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構面別 題次別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百

分比 
題次符合百

分比 
構面符合

百分比 
契約 
保險 

Q6-1 100.0% 100.0% 99.5% 98.1% 99.0% 98.3% 99.7% 
98.9% 

100.0% 
100.0% 

100.0% 
100.0% Q6-2 100.0% 96.6% 97.6% 98.0% 100.0% 100.0% 

休息 
放假 

Q6-9 100.0% 
100.0% 

99.1% 
94.9% 

98.1% 
96.3% 

99.5% 
99.2% 

100.0% 
96.3% 

85.7% 
90.5% Q6-10 100.0% 88.7% 93.1% 98.0% 97.3% 85.7% 

 Q6-11-1  100.0% 96.9% 97.7% 100.0% 91.7% 100.0% 

訓練 
時間  

Q6-3 99.5% 

99.7% 

87.8% 

92.7% 

88.8% 

93.2% 

91.2% 

93.9% 

92.0% 

95.0% 

100.0% 

100.0% 

Q6-4 100.0% 94.4% 95.6% 95.7% 95.3% 100.0% 
Q6-5 100.0% 95.3% 97.0% 95.5% 95.3% 100.0% 
Q6-6 100.0% 92.5% 96.0% 95.0% 92.7% 100.0% 
Q6-7 100.0% 99.1% 97.0% 98.2% 98.7% 100.0% 
Q6-8 98.9% 87.3% 85.0% 87.7% 96.0% 100.0% 

生活 
津貼 

 Q6-11-2  100.0% 

99.6% 

87.0% 

93.9% 

85.0% 

93.8% 

81.8% 

93.0% 

84.4% 

95.5% 

- 

89.3% 
Q6-14 99.5% 96.2% 97.4% 96.7% 96.7% 85.7% 
Q6-15 100.0% 98.6% 98.5% 98.5% 100.0% 100.0% 
Q6-16 100.0% 93.4% 96.5% 95.5% 97.3% 85.7% 
Q6-18 98.4% 94.4% 91.7% 92.7% 99.3% 85.7% 

性騷擾防治 Q6-13 100.0% 100.0% 86.9% 86.9% 90.0% 90.0% 87.7% 87.7% 94.0% 94.0% 100.0% 100.0% 

差別待遇 Q6-12 100.0% 100.0% 89.7% 89.7% 94.3% 94.3% 91.0% 91.0% 93.3% 93.3% 42.9% 42.9% 

自主權益 Q6-17 100.0% 100.0% 98.6% 98.6% 99.1% 99.1% 99.0% 99.0% 99.3% 99.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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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分類方式，本次調查將現行辦理建教合作行業類別機構分為

Ａ大類「農、林、漁、牧業」-01 中類-農、牧業、Ｃ大類「製造業」-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Ｃ大類「製造業」-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Ｃ大類「製造業」-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Ｃ大類「製造業」-30 中

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

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Ｇ大類「批發及零售業」47-48 中類-零售業、

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55 中類-住宿服務業、Ｉ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56 中類-餐飲業、Ｊ大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63 中類-資料處理及資

訊供應服務業、Ｓ大類「其他服務業」-962 小類-美髮及美容美體業、Ｑ

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等 12 種行

業類別。依據表 15 及表 16 之調查統計結果，就各構面分析如下： 

1.契約保險構面 

綜合而言，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以上，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其中更有 4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機電、

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零售業」、「美髮及美容美體業」、「家事

服務業」。 

2.休息放假構面 

綜合而言，除「住宿服務業」及「家事服務業」2 個行業類別之符

合規定比率達 90%以上、未達 95%，執行情形「良好」外，其餘各行業

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以上，執行情形「甚為良好」；其中更有

2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及

「零售業」。 

3.訓練時間構面 

綜合而言，除「農、牧業」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80%以上、未達 90%，

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執

行情形「良好」以上；其中「家事服務業」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  

有關「農、牧業」執行情形「普通」之緣由，經進一步探究，係因

該構面題次 Q6-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之

符合規定比率僅 73.1%，執行情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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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津貼構面 

綜合而言，除「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及「家事服務業」之符合規

定比率達 80%以上、未達 90%，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行業類別之

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執行情形「良好」以上。  

有關「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執行情形「普通」之緣由，經進一步

探究，係因該構面題次 Q6-11-2「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扣你生活津貼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50.0%，執行情形「不佳」。 

有關「家事服務業」執行情形「普通」之緣由，經進一步探究，係

因該構面有效樣本數較低，致有 3 個題次之符合規定比率偏低，包括題

次 Q6-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練費用嗎？（不含

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85.7%、題次 Q6-16「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之符

合規定比率僅 85.7%及題次 Q6-18「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你違反公司

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貼嗎？」之符合規定比率僅 85.7%，執行情形

均「普通」。 

5.性騷擾防治構面 

綜合而言，除「食品及飼品製造業」、「住宿服務業」及「資料處理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3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80%以上、未達

90%，執行情形「普通」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

上，執行情形「良好」以上；其中更有 2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達

100%，包括「零售業」及「家事服務業」。 

符合規定比率偏低的 3 個行業類別，包括「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88.8%、「住宿服務業」86.9%及「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87.7%，

恐有僑生權益保障較為不足之疑慮，有必要加強後續查核與宣導，以確

保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有被告知防治性騷擾行為相

關措施，以符合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 

6.差別待遇構面 

綜合而言，除「家事服務業」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42.9%，執行情形

「不佳」，「住宿服務業」之符合規定比率為 89.7%，執行情形「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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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0%以上，執行情形「良好」以

上；其中「零售業」之符合規定比率更達 100%。 

有關「家事服務業」執行情形「不佳」之緣由，經進一步探究，該

構面有效樣本數較低（有效樣本 7 人，符合規定 3 人），可能為原因之

一，但針對僑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是否因某些因素而

遭到差別待遇之情形，確實有必要進行後續之宣導及查核，並依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7.自主權益構面 

綜合而言，該構面各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以上，顯見

僑生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未強迫僑生購買

公司產品之執行情形「甚為良好」；其中更有 4 個行業類別之符合規定

比率達 100%，包括「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機電、管道及其他建

築設備安裝業」、「零售業」及「家事服務業」。 

 

就以上分析，總體而言，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於維護僑

生權益事項之符合規定情形，多數「甚為良好」或「良好」，但仍有以

下行業類別於某些構面之部分題次之執行情形「不佳」，包括 A 大類

「農、林、漁、牧業」-01 中類-農、牧業有 1 個題次、Ｃ大類「製造業」

-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有 1 個題次、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有 1 個題次及Ｑ大類「居住型

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有 1 個題次，實有賴後

續針對各該行業類別加強宣導，並進行後續追蹤瞭解或查核措施。執行

情形「不佳」之題次如下： 

1.Ａ大類「農、林、漁、牧業」-01 中類-農、牧業：訓練時間構面題

次 Q6-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2.Ｃ大類「製造業」-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生活津貼構面題

次 Q6-11-2「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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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6-8「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

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 

4.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生

活津貼構面題次 Q6-1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些因素，

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 

（四）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 

為了解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進步情形，茲將本年度調查結果與去

（112）年度之調查結果比較如下： 

1.問卷內容之構面及題次數：113 年度僑生問卷為 9 構面、24 題次，112

年度為 9 構面、25 題次。 

2.參與填答率：113 年度僑生應調查人數 7,718 人，實際參與填答人數

7,192 人，參與填答率為 93.2%，112 年度僑生應調查人數 5,537 人，

實際參與填答人數 5,246 人，參與填答率為 94.7%。113 年度參與填答

率略降。 

3.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題次，

較 112 年度增加 5 題次，提升 23 個百分點；113 年度執行情形「良好」

之題次，較 112 年度減少 4 題次，下降 15 個百分點；113 年度執行情

形「普通」之題次，較 112 年度減少 2 題次，下降 8 個百分點；113 年

度及 112 年度均無執行情形「不佳」之題次。總體統計僑生 113 年度

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情形如表 17，僑生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如圖 21、22。 

表 17 僑生執行情形之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比較表 

執行情形 112 年度題數 百分比 113 年度題數 百分比 與 112 年比較 

甚為良好 13 52% 18 75% 增加 23 個百分點 

良好 8 32% 4 17% 減少 15 個百分點 

普通 4 16% 2 8% 減少 8 個百分點 

不佳 0 0% 0 0% -  

合計 25 100% 24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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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僑生之 112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圖 

 

圖 22 僑生之 113 年度調查結果百分比統計圖 
 

4.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僑生 113 年度問卷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與 112

年度問卷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相較，有 8 個構面提升，1 個構面相同。

僑生 113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比較如表

18。 
  

甚為良好

52%良好

32%

普通

16%

不佳

0%

112年度僑生執行情形

甚為良

好

75%

良好

17%

普通

8%
不佳

0%

113年度僑生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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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僑生之 113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各構面調查結果比較表 
年度 

構面別 
112 年度 

符合規定比率 
113 年度 

符合規定比率 
113 年度與 112 年度 

比較 
課程實施 97.13% 98.00% 增加 0.87 個百分點 
輔導訪視 94.40% 96.40% 增加 2.00 個百分點 
契約保險 98.55% 98.95% 增加 0.40 個百分點 
休息放假 96.40% 97.50% 增加 1.10 個百分點 
訓練時間 91.69% 94.88% 增加 3.19 個百分點 
生活津貼 92.58% 94.60% 增加 2.02 個百分點 
性騷擾防治 87.00% 91.10% 增加 4.10 個百分點 
差別待遇 93.10% 94.20% 增加 1.10 個百分點 
自主權益 98.70% 98.70% 增加 0.00 個百分點 

（1） 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僑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通」（含

不佳）者，112 年度調查結果計有 4 個題次，包括「你每天在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

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曾經在這家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加班過嗎？」、「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及「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

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113 年度調查結果計有 2 個題次，包括

「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

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相較，

計減少 2 個題次，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符合規定比率較低之題次

數有下降。 

（2） 承上，2 個年度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計有 2 個題次重複，

包括「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

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顯示不同年度之僑生於

建教合作機構有相同待解決之問題，主管機關宜就此類問題加強

查核及督導落實改善。 



93 

（3） 113 年度，除訓練時間構面、生活津貼構面、性騷擾防治構面及差

別待遇構面符合規定比率達 90%、未達 95%，執行情形「良好」

外；其餘構面符合規定比率皆達 95%以上，整體執行情形「甚為

良好」。 

 

三、綜合分析 
本次調查結果，及針對執行及後續處理過程，另綜合分析如下： 

（一）本國生與僑生之本次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1.參與填答率：本國生為 93.2%，僑生為 93.2%，本國生與僑生參與

填答率一致。 

2.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題次，本國生

22 題、僑生 18 題；執行情形「良好」之題次，本國生 2 題、僑生

4 題；執行情形「普通」之題次，本國生 0 題、僑生 2 題。總體統

計本國生及僑生均無執行情形「不佳」之題次。 

3.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 

（1） 本國生除性騷擾防治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未達 95%，執行情

形「良好」外，其餘 8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執

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2） 僑生計有 4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未達 95%，包括訓練時間

構面（94.88%，執行情形「良好」）、生活津貼構面（94.60%，

執行情形「良好」）、性騷擾防治構面（91.10%，執行情形「良

好」）及差別待遇構面（94.20%，執行情形「良好」），其餘 5

個構面之符合規定比率均達 95%，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3） 綜上，本國生符合規定比率達 95%之構面，多於僑生 3 個。 

4.有關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

通」以下者： 

（1） 本國生無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 

（2） 僑生有 2 個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包括「你每天在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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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 

（3） 綜上，僑生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多於本國生 2 個，

值得主管機關後續加以關切。 

（二）本國生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1.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比率

提升 8 個百分點、「良好」之比率下降 4 個百分點、「普通」之比率

下降 4 個百分點。「甚為良好」之比率明顯提升，顯示本國生填答

反映出執行情形有正向提升。 

2.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有 7 個構面提升，但輔導訪視及自

主權益 2 個構面下降。 

3.建教合作機構辦理本國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通」以

下者：113 年度無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112 年度有 1 個

題次，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相較，計減少 1 個題次，顯示本國生填

答反映出符合規定比率較低之題次數有下降。 

4.參與填答及回收之有效問卷比率：113 年度為 93.2%，112 年度為

91.9%。113 年度參與填答及回收之有效問卷比率有提升。 

（三）僑生 113 年度調查結果與 112 年度調查結果相較，有以下發現： 

1.執行情形及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執行情形「甚為良好」之比率

提升 23 個百分點、「良好」之比率下降 15 個百分點、「普通」之比

率下降 8 個百分點，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執行情形有正向提升。 

2.各構面符合規定比率：113 年度除自主權益構面與 112 年度相同，

其餘 8 個構面均提升。 

3.建教合作機構辦理僑生權益保障問卷各題次執行情形「普通」以下

者：113 年度有 2 個題次，112 年度有 4 個題次，113 年度與 112 年

度相較，計減少 2 個題次，顯示僑生填答反映出符合規定比率較低

之題次數有下降。 

4.2 個年度執行情形｢普通」以下之題次，計有 2 個題次重複，包括

「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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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顯示不同年度之僑生於建

教合作機構有相同待解決之問題，主管機關宜就此類問題加強查

核及督導落實改善。 

5.參與填答及回收之有效問卷比率：113 年度為 93.2%，112 年度為

94.7%。113 年度參與填答及回收之有效問卷比率略有降低。 

（四）113 年度「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開放性意見調查結果，有以下發

現： 

1.113 年度本國生及僑生之問卷，有填寫「你還有什麼感想或建議」

開放性意見者共計 1,302 份；其中本國生問卷 858 份，占本國生實

際填答及回收有效問卷 6,601 份之 13.0%，另僑生問卷 444 份，占

僑生實際填答及回收有效問卷 7,192 份之 6.2%。 

2.本國生及僑生所填寫之開放性意見，部分係針對問卷調查之題次

進行質性意見之說明，例如：覺得學校及機構在實施建教生的權益

政策及相關措施方面都感到非常良好、希望未來機構的制度能夠

越來越完善，或建議可以增設更多相關課程；部分係針對工作環境、

個人自我成長之描述提出建議，或對學校、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之師長表示感謝，例如：建議公司改善餐食條件與住宿環境、期許

自己能從實習中獲得更多的知識與技能、或認為實習過程雖然很

辛苦，但學到很多不一樣的社會經驗，遠比課堂學習更具價值等意

見。 

（五）本次問卷調查安排隨堂監測人員說明題意（僑生問卷並翻譯成其僑

居地文字，且現場有翻譯人員協助），大幅提升建教生正確理解題意

並正確填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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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自 102 年 1 月 2 日公布施行，並於 110 年 6 月 16 日

修正公布 13 條條文，為保障建教生權益及使其獲得更佳學習環境與妥善照

顧，該法對參與建教合作之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都訂有明確的申辦條件及

相關規範，尤其建教生權益保障部分，法制規範更為周延。茲就本次調查分

析提出以下結論。 

一、本國生部分 

（一）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對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課程實施構面：有關「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

有辦說明會，向你與你的家長說明訓練的內容及你的權利義務

嗎？」、「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

練或職前訓練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衛生、性

別工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及「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

程，安排你到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接受訓練（實習）嗎？」等

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能落實辦理

該事項。 

2.輔導訪視構面：有關「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派師長到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看你嗎？」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

示大部分學校均能落實辦理該事項。 

（二）建教合作機構對本國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契約保險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勞工保

險（勞保）嗎？」題次，執行情形「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建

教生已了解勞保辦理情形，但因勞保屬強制性保險，對建教生權

益影響甚鉅，對填答＂不知道＂或＂沒有＂者，仍有賴後續加強

宣導與實施追蹤查核。另「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

體保險（團保）嗎？」題次，執行情形亦「甚為良好」，顯示大

部分建教生已了解團保辦理情形，至本題次仍有 749 人填答＂

不知道＂及 62 人填答＂沒有＂，推測可能是團體保險係由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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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建教生對此較不關心

或不了解，後續仍宜加強宣導及追蹤查核。 

2.休息放假構面：有關「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休息嗎？」、「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等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

顯示建教合作機構大多能依照規定辦理。 

3.訓練時間構面：有關「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

習）嗎？」、「你未滿 16 歲前，曾經在晚上 8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

習）嗎？」、「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嗎？」、

「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嗎？」、

「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你每天實

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及「你每天在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

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等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示

建教合作機構大多能依照規定辦理。 

4.生活津貼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

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

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及「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有因你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你的生活津貼嗎？」等題次，

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至「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扣妳生活津貼嗎？」題次，執行情形「良好」。本構

面所涵蓋事項，均為建教生權益保障之核心事項，填答結果既呈

現仍有部分建教合作機構不符規定，為確保建教生權益，主管機

關仍宜積極進行後續追蹤查核及依規定處理。 

5.性騷擾防治宣導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

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題次，執行情形「良好」。建教生

可能因過往記憶模糊，以致調查結果呈現執行情形僅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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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主管機關宜再要求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加強宣導相關事宜。 

6.差別待遇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些因

素，對你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題次，執行情形「甚為良好」，

但仍有少數填答未符規定，其中因「階級」因素遭到不利差別待

遇之建教生最多，其次依序為「思想」及「年齡」因素。針對遭

到差別待遇之各因素類型的名詞意涵，本來容易有不同之解讀，

且建教生個人認知與感受亦難完全一致，因此是否真如調查結

果所示，尚待進一步釐清確認，若經查證確有建教生因相關因素

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則須立即依規定進行相關妥適之處理。 

7.自主權益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

產品嗎？（例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但仍有部分建教生填答遭建教合作機構強迫購買公司

產品情形，有必要進行後續之追蹤瞭解及查核措施。 

（三）建教合作機構各行業類別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總體而言，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維護建教生權益事項

之符合規定情形，大多在「良好」以上，但仍有下列行業類別於某些

構面之部分題次呈現「不佳」之情形，有賴後續針對各該行業類別加

強宣導，並透過專案考核進行查核。 

1.Ｃ大類「製造業」-11 中類-紡織業：計有 2 個構面合計 2 個題

次，執行情形「不佳」，包括生活津貼構面題次 Q5-17「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有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及

性騷擾防治構面題次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

性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2.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

裝業：計有 2 個構面合計 5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包括訓

練時間構面題次 Q5-3「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

習）嗎？」、Q5-5「你曾經在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

嗎？」、Q5-7「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

Q5-8「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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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防治構面題次 Q5-14「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

騷擾行為的相關措施嗎？」。 

3.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 中類-專門營造業：計有 1 個構面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5-3「你曾

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4.Ｈ大類「運輸及倉儲業」-53 中類-倉儲業：計有 2 個構面合計 2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包括契約保險構面題次 Q5-2「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及訓練時

間構面題次 Q5-6「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

鐘的休息時間嗎？」。 

二、僑生部分 

（一）辦理建教合作學校對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課程實施構面：有關「你在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

有辦說明會，向你說明訓練的內容及你的權利義務嗎？」、「你在

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廠家）前，學校有辦理基礎訓練或職前訓練

嗎？（含專業課程、勞動權益、職業安全衛生、性別工作平等及

性騷擾防治......）」、「學校有依訓練契約所訂之期程，安排你到建

教合作機構（廠家）接受訓練（實習）嗎？」及「學校辦理基礎

訓練時，有安排至少 12 小時以上的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嗎？」

等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學校均能認真辦

理該事項。 

2.輔導訪視構面：有關「學校有每二星期至少一次派師長到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看你嗎？」題次，執行情形「甚為良好」，顯示

學校大多能認真辦理該事項。 

（二）建教合作機構對僑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1.契約保險構面：「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勞工保險（勞

保）嗎？」題次，執行情形「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建教生已

了解勞保辦理情形，但因勞保屬強制性保險，對建教生權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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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鉅，對填答＂不知道＂或＂沒有＂者，仍有賴後續加強宣導與

實施追蹤查核。另「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辦理團體保險

（團保）嗎？」題次，執行情形「甚為良好」，顯示大部分建教

生已了解團保辦理情形，至本題次仍有 689 人填答＂不知道＂

及 104 人填答＂沒有＂，推測可能是團體保險係由建教合作機

構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建教生可能較不關心或不了

解，後續仍宜加強宣導及追蹤查核。 

2.休息放假構面：有關「你在訓練實習期間，每 7 天至少有 2 天

休息嗎？」、「國定假日（含勞動節）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讓你放假或另外安排補休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

作機構廠家有同意嗎？」等題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顯

示建教合作機構大多能依規定辦理。 

3.訓練時間構面：有關「你曾經晚上 10 點以後，接受訓練（實習）

嗎？」、「你每接受訓練（實習）4 小時，至少有 30 分鐘的休息

時間嗎？」、「你每星期訓練（實習）時數在 40 小時以內嗎？」

及「你每天實際訓練（實習）時間，在 8 小時以內嗎？」等題

次，執行情形均「甚為良好」；「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

練（實習）嗎」題次，執行情形「良好」；「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

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題次，執行情形「普通」。本構面符合規定比

率較低之題次，均屬建教生權益保障之重要事項，除後續應加強

向建教生宣導權益事項外，並應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清楚界定及

說明訓練時間及空班時間安排，與放假及休息原則等，且學校亦

應落實輔導訪視就權益項目進行查對，另主管機關亦宜進一步

了解實際情況，並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以維建教生相關權益。 

4.生活津貼構面：有關「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向你收取任何訓

練費用嗎？（不含自行向公司購買之物品）」、「建教合作機構（廠

家）有按時支付生活津貼給你嗎？」及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

提供你生活津貼明細嗎？（含線上查詢）」等題次，執行情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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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良好」；「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你違反公司相關規定，扣

你的生活津貼嗎？」題次，執行情形「良好」；「妳申請生理假時，

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題次，執行情形「普通」。

因本構面所涵蓋事項，均為建教生權益保障之核心事項，填答結

果既呈現仍有建教合作機構不符規定，為確保建教生權益，主管

機關實宜積極進行後續追蹤查核及依規定處理。 

5.性騷擾防治構面：「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擾行為的

相關措施嗎？」題次，執行情形「良好」。建教生可能因過往記

憶模糊，以致調查結果呈現執行情形僅為「良好」，就此主管機

關宜再要求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加強宣導相關事宜。 

6.差別待遇構面：「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些因素，對你

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嗎？」題次，執行情形雖「良好」，但仍有 5.8%

（416 人）填答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比率最高者為「語言」因

素，其次依序為「籍貫」、「種族」因素。由於上述給予差別待遇

各項因素之名詞意涵，容易有不同之解讀，且亦由個人主觀認知

與感受之判斷，因此該調查結果是否為真實情況，尚待進一步釐

清確認，如經查證確有發生建教生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之情事，

應要求建教合作機構應與學校會商，立即提供當事人個別化之

相關協助措施。 

7.自主權益構面：「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產品

嗎？（例如：假藉訓練課程推銷公司產品）」題次，執行情形「甚

為良好」，但仍有部分建教生填答遭建教合作機構強迫購買公司

產品情形，有必要進行後續之追蹤瞭解及查核措施。 

（三）建教合作機構各行業類別對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之執行情形 

總體而言，現行各行業類別建教合作機構對於維護建教生權益事

項之符合規定情形，大都呈現「良好」以上，但仍有下列行業類別於

某些構面之部分題次呈現「不佳」，有賴後續針對各該行業類別加強宣

導及查核。 

1.Ａ大類「農、林、漁、牧業」-01 中類-農、牧業：計有 1 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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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訓練時間構面題次 Q6-3

「你曾經在早上 6 點以前，接受訓練（實習）嗎？」。 

2.Ｃ大類「製造業」-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計有 1 個構面

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生活津貼構面題次 Q6-11-

2「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津貼嗎？」。 

3.Ｆ大類「營建工程業」-433 小類-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

裝業：計有 1 個構面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訓練

時間構面題次 Q6-8「你每天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

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 

4.Ｑ大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871 小類-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計有 1 個構面合計 1 個題次，執行情形「不佳」，為差別待遇構

面題次 Q6-12「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因為下列哪些因素，對你有

不利之差別待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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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後續作為之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本次調查結果，僑生部分計有 2 個題次之符合規定比率低於 90%

（未符合規定比率介於 11%到 13.5%之間），包括：「你每天在建教

合作機構（廠家），由開始到結束含中間休息時間及空班時間，合

計在 12 小時以內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

有扣你生活津貼嗎？」題次，執行情形僅為「普通」，後續宜加強

宣導及查核。 

（二）本國生部分，在「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你生活

津貼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宣導防治性騷擾行為的相關

措施嗎？」、「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產品嗎？」

等題次，及僑生「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強迫你買公司的產品嗎？」

題次，執行情形均未達「甚為良好」，由於相關事項均屬建教生權

益保障核心事項範圍，有必要進行後續之追蹤及督導。 

（三）因學校建教合作業務承辦人員異動頻繁，主管機關宜透過每年所辦

理之建教合作申辦說明會或舉辦相關研習，加強對學校及建教合作

機構業務承辦人員之宣導及說明，以增進其對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有

關建教生權益保障之認知與執行能力。 

（四）學校或建教合作機構如有不符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有關建教生權益

保障規定之情事，除依專法之規定處罰外，應加強事前防制與及時

導正，因此主管機關宜加強要求學校落實廠校協調及發揮輔導訪視

之功能，且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相關研

習或進修課程，強化教師知能。 

（五）依據本國生及僑生之填答結果，顯示仍有部分建教生對建教合作機

構是否有為建教生加入團保並不了解，及認為遭到不利之差別待遇。

是否因團體保險係由建教合作機構主動加保並負擔所有保費，因此

建教生對此較不關心或不了解？另究竟是建教生確實受到不利之

差別待遇，或係屬其個人主觀認知與感受之判斷？均有必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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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確認；建議列入建教考核訪談建教生重點事項。 

（六）鑒於僑生建教生人數目前已超過本國生,且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

視。而辦理學校對僑生有關權益保障、教學及生活照顧、輔導等各

方面，確實與本國生有所區隔，且所提供之若干措施亦為本國生所

無。所以就相關事項實際辦理情形，宜在辦理建教合作考核時一併

加以瞭解。 

（七）對參與填答率未達 90%之學校，宜請各主管機關瞭解原因並繼續

強化督導，以提升來年參與填答率。 

二、對勞工主管機關之建議：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如規劃高風險行業安全衛

生檢查，應將辦理建教合作機構列為優先抽查對象，亦請中央勞工主管

機關依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9 條規定，督導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賡續配

合辦理。 

三、對僑委會之建議： 

（一）因應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且其華

語文理解能力可能普遍較為低落，建議僑委會持續開發更多元

之華語文教學資源，並鼓勵學校納入課程教學使用，以協助僑

生提升華語文能力。 

（二）近年僑生人數增加迅速，建議編製僑生新生手冊供學生參考。 

四、對辦理學校之建議 

（一）學校可妥善運用教育部等研發之輔導資源，對建教生採取更有效之

宣導措施及機制，特別針對建教生相關權益保障之自我認知，以落

實建教合作辦理及維護建教生權益。 

（二）學校應積極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若因產業特性，需安排建教生於早

上接受訓練，應將建教生通勤時間一併納入考量，避免安排於早上

6 點即展開訓練，以使學生有充分休息時間（建議參考《勞動基準

法》第 34 條規定，於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時

間）。 

（三）對本次調查有關建教生權益保障有執行情形不佳或有進一步瞭解

改善必要事項，學校於指派教師前往建教合作機構輔導訪視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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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檢視其實際辦理情形，以防患於未然。 

（四）因為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而且華語文

理解能力可能普遍較為低落，對學校課程安排自然較容易有適應不

良情形。就此，辦理僑生建教合作專班之學校，必須在師資、課程

上做更妥適之安排，建議基礎訓練時，增加華語文的授課時數；亦

可多利用僑委會開發之「全球華文網-學華語向前走」相關教學資

源，以協助僑生提升華語文能力。 

（五）學校宜輔導僑生透過實習累積實務經驗，習得更多知識與技能。 

（六）針對本國生及僑生填答結果，題次「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替你

辦理團體保險（團保）嗎？」及「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

廠家有同意嗎？」，填答「不知道」團體保險和「沒請過」生理假

之人數比率偏高，請學校加強宣導團體保險相關資訊及生理假請假

規定；另僑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廠家）遭受過不利之差別待遇填答

人數及比率偏高，請學校加強向僑生說明不利差別待遇之定義，以

及提醒僑生，如在受訓期間確實受到不利之差別待遇，應立即向學

校反應。 

五、對建教合作機構之建議 

（一）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有執行情形「不佳」之行業類別，應確依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規定，執行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並加強性騷擾防治宣

導。 

（二）針對題次「妳申請生理假時，建教合作機構（廠家）有扣妳生活津

貼嗎？」，請建教合作機構列入例行性自我檢核之重點工作，以符

合 110 年修正之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新增之規定。 

（三）因僑生來自不同國家，其生活、文化背景本有差異，且其對華語文

之理解可能較為不足，有辦理僑生建教班之建教合作機構，宜留意

僑生與本國生之差異性，妥適安排其職業技能訓練輔導、生活照顧、

餐食條件及住宿環境，尤應協助僑生加強提升華語文能力。 

六、對未來調查建議 

（一）未來調查問卷的設計宜在本次問卷基礎上，繼續朝簡淺易懂、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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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避免誤解題意等方向研議修訂。 

（二）僑生問卷翻譯成各國文字時，除更加貼近其特殊背景與語文認知能

力外，翻譯初稿可考慮先送請僑委會協助尋覓精通相關國家語文人

士，確認文字使用是否得宜及能否精準掌握其文意，以減少因不了

解或誤解題意致未能真實反映實際情況之情事發生。 

（三）為瞭解僑生目前華語文能力，僑生版問卷基本資料宜增加「你目前

的華語文能力等級？」題項，以利後續分析之參考。 

 
 



107 

附件一、11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卷-本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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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卷-僑生（含翻

譯成 6 國語言之問卷譯本） 

附件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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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越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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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三（印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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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四（泰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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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五（緬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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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六（柬埔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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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七（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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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卷-實習式建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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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配合辦理「11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

卷」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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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13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卷研訂程序一覽表 
 

序

號 
日期 程序 備註 

1.  1130129 
召開「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調查問卷」學者專家會議。

邀請勞動部代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代表、學校代

表及法學專家共 15 人，研商修訂本問卷內容。 

 

2.  1130207 

教育部發函各校（臺教授國字第 1135400063A 號），

自 113 年 4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由受託單位

排定期程，派員前往學校進行線上填答問卷。問卷網

址如下： 
https://irpolicy.epa.ntnu.edu.tw/ques/hscep/lists 

 

 




